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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一召集人、第二召集人、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第14屆第5次定期大會開議，
建華

得以列席報告本市公

共衛生工作，深感榮幸。本局施政工作承蒙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的

策勵與支持，在此
建華

僅代表本局全體同仁表達誠摯的感謝。 

為促進市民健康，本局積極提供市民婚後孕前健康檢查、優生

保健服務，辦理社區篩檢與國中生HPV公費疫苗接種等服務，提供

成人及老人健檢、癌症篩檢、長者健康促進活動及社區營養推廣中

心服務，提升市民健康知能與養成健康生活型態。 

為完善本市市民全方位的心理健康照護，本局於十二個行政

區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供精神及心理衛生專業團隊在地化

服務，並積極推動建築物防墜安全，降低致命性自殺方式及自殺工

具可近性。 

為確保市民飲食安全與食藥粧產品品質，本局設立「臺北市政

府食品安全委員會」，掌握重大食安議題。加強餐飲業者衛生稽查

與輔導。開發新興檢驗技術，並推動「食品安全微笑標章」，提升

餐飲衛生品質。建構「臺北市食藥粧網路地圖」及「食材登錄平台」，

透過監管與宣導並行，打造食藥粧安全防護網，保障市民健康與知

的權利。 

運用傳染病通報資訊系統，加強疫情監測，及時啟動防疫應變

機制，透過跨局處合作防範傳染病之流行；另亦積極提升各項疫苗

之接種率，以發揮群體免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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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北市聯醫與醫學中心合作，紓解醫學中心急診壅塞、提升

病人安全、優化居家醫療以及改善醫療爭議。本局統籌本市健康照

護資源，優化醫療、救護服務品質。 

為落實長照服務，本市提供補助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加速

長照機構的興建，以及建立跨局處失智網絡平台，協同推動失智症

照護政策。 

感謝議會諸賢達的支持與指導，懇請未來繼續不吝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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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3年度重要施政成果 

一、促進市民健康 

(一)營造健康生活型態 

1.113年於各場域如校園、職場、社區等，結合專業團隊推

廣規律身體活動及均衡飲食知能，推出健走系列活動，從

問答挑戰賽的知能提升到結合載具起身健走，參與103萬

9,018人次。 

2.結合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及社區營養推廣中心辦理健康

均衡飲食系列推廣活動369場，參與3萬7,119人次；輔導共

餐據點與餐飲業者，更新健康餐食地圖133家，鼓勵市民

購買健康餐盒，以營造健康支持性環境。 

(二)整合性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 

1.高齡暨失智友善社區：113年結合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推

動高齡暨失智友善社區，營造高齡友善特色場域12處，並

結合里辦公處辦理認識失智症團體教育活動598場，參與

4萬1,548人次，以消除民眾對失智症的刻板印象與增進友

善態度。 

2.社區營養推廣中心：113年輔導共餐據點與餐飲業者239家；

並於社區據點辦理均衡飲食團體衛教663場，參與2萬

1,283人次。 

3.銀髮樂活：113年委託醫療院所、學校、企業、NGO團體

及運動中心等單位，於十二個行政區辦理長者健康促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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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49班期(包括肌力、運動介入、營養、認知促進、社會參

與、慢性病管理、正確用藥、口腔保健、失智症預防等多

元議題)，參與3萬3,546人次。 

4.長者健康促進：113年運用本市所轄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

方案，於本市社區據點188個，辦理長者健康促進課程，

參與5,221人次。 

(三)打造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 

1.113年聘請跨領域專家23位召開專家共識會議1場，辦理推

動人員增能教育訓練4場、工作小組會議10場、跨局處推

動會議2場。 

2.對應市政白皮書3大領域，連結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與5P(People, Partnership, Peace, 

Prosperity, Planet)原則，滾動式調整與修正健康城市的短、

中、長期指標，強化本市健康城市跨域合作，引導出市民

有感的行動方案。 

(四)菸害防制工作計畫 

1.菸害防制法委任跨局處，執行菸害防制稽查 

(1)菸害執法稽查取締：由本局、府委任機關(公管中心、

大地工程處、環保局、公園處、水利處、市場處、殯葬

處、公運處)擴大菸害取締；教育局、體育局、警察局

行政協助，113年稽查11萬2,449家次，違規件數1,072件，

處罰鍰新臺幣1,570萬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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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少年菸害防制：113年開立戒菸教育裁處書83件。 

2.跨域協助控菸 

(1)結合醫療與社區資源，113年提供戒菸藥物治療與衛教

諮詢服務1萬660人；委託本市醫院15家開辦戒菸班22

班次，開辦醫事人員戒菸訓練6場，辦理社區、職場、

校園菸害宣導734場。 

(2)為建構戶外無菸友善健康環境，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

113年新增公告本市戶外禁菸場所1,091處(累計公告

4,709處)。 

(五)幸福育兒、安心長大 

1.0至6歲兒童健康照護網絡 

(1)兒童健康服務整合一站式服務方案：結合醫療院所，提

供未就學兒童健康照護完整性服務(兒童預防保健服務、

兒童發展篩檢服務、牙齒塗氟等)，113年辦理13場，服

務984人。 

(2)學齡前兒童整合性社區篩檢服務 

A.由合約醫療院所17家至幼兒園及社區，提供本市3歲

以上至未上小學之學齡前兒童視力、口腔、聽力及身

體檢查服務，並由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追蹤篩檢疑

似異常個案，以期早期發現早期矯治，113年服務5萬

6,17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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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為維護篩檢服務品質及篩檢標準作業流程，113年辦

理視、聽力篩檢人員實務訓練及回覆示教課程5場，

參訓232人。 

2.學童塗氟及窩溝封填防齲補助計畫 

(1)由牙醫師到校提供本市國小一年級學童牙齒塗氟防齲

服務及辦理口腔衛教宣導講座，強化學童之口腔衛生

保健觀念，降低學童口腔齲齒率。113年國小一年級學

童到校塗氟服務合約牙科醫療院所138家，服務3萬

3,961人次。 

(2)提供就讀本市所轄之公、私立國民小學，已滿6歲且未

滿9歲之學童進行窩溝封填掛號費補助。113年合約牙

科醫療院所146家，服務2,481人次。 

3.學童高度近視防治服務 

(1)由眼科合約醫療院所170家提供本市國小一至六年級

學童及視力篩檢異常之學齡前兒童專業視力檢查服務，

追蹤管理近視高危險個案，並運用多元管道衛教宣導

視力保健，以延緩學童近視度數增加速度及減少近視

新個案發生，113年服務4萬9,224人。 

(2)為維護檢查服務品質及專業視力檢查標準作業流程，

安排專家進行合約醫療院所實地輔導作業，並辦理催

檢獎勵活動、發送家長提醒簡訊等多元方式，以提高服

務利用率及健康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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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老人健康照護：提供設籍本市65歲以上民眾及55歲以上原

住民，老人免費健康檢查每年1次。113年新增C方案(骨密肌

力套餐)，健檢項目內容包含：骨密度檢查DXA、肌少症篩

檢(小腿圍)、肌少症體能表現評估(或握力)、鹼性磷酸酶

ALK-P、尿素氮、鈣、血液常規檢查、白蛋白及球蛋白。113

年3月4日開辦老人健康檢查，特約醫事機構62家中提供C方

案26家，113年服務6萬4,111人，其中C方案服務1萬5,466人。 

(七)推行健康網絡及辦理陽性個案追蹤照護：擴增癌症防治網絡，

結合癌症診療品質認證醫院26家、社區醫療群14家與癌症篩

檢機構1,103家，提供市民癌症篩檢服務、疑陽性個案追蹤

與轉介管理，113年五癌篩檢52萬2,500人次，陽性個案追蹤

完成率平均值93.3%。 

1.子宮頸癌篩檢：子宮頸抹片檢查(30歲以上) 23萬2,689人，

疑陽個案828人。 

2.乳癌篩檢：乳房攝影X光檢查10萬4,355人，疑陽個案8,805

人。 

3.大腸癌篩檢：糞便潛血檢查14萬8,343人，疑陽個案6,642

人。 

4.口腔癌篩檢：口腔黏膜篩檢2萬8,913人，疑陽個案2,001人。 

5.肺癌篩檢：肺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8,200人，疑陽個案

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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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全方位心理健康支持服務 

(一)心理健康促進及心理衛生服務 

1.心理健康促進：根據執行成果，評估本市各年齡層及特殊

族群的心理健康需求，並依據分齡、分眾的方式，設計多

元心理健康衛教、講座及社群媒體等宣導形式，結合校園、

職場、社區、媒體及大型活動等多元場域，辦理孕產婦、

青少年、中壯年及長者等心理健康促進活動，以全方位提

升本市民眾心理健康。113年辦理活動340場，參與4萬

7,466人次。 

2.心理衛生服務：由本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5區(中正區、萬

華區、文山區、北投區及信義區)之心理師、護理師、社會

工作師及職能治療師等專業人員，提供心理諮詢、評估、

心理諮商、災後心理重建及整合性外展服務等，並連結社

區網絡資源，強化社區預防及危機處理，提升民眾心理韌

性，113年服務7,926人次。 

3.社區暨青少年心理諮商門診 

(1) 本局委請北市聯醫於十二個行政區開設社區心理諮商

門診13處，其中於中正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供夜間

門診服務，提供一般民眾心理諮詢服務。 

(2) 113年開診1,733診次，服務8,277人次。為強化本市青

少年自殺防治工作，北市聯醫113年2月起陸續於中正

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萬華區、北投區及文山區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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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部增設青少年心理諮商特約門診，截至113年12月

31日，開診110診次，服務252人次。 

(二)自殺防治工作 

1.針對各局處、本市醫療院所及民間團體辦理自殺防治守門

人訓練，強化一線服務人員自殺風險辨識、評估及即時介

入識能，113年辦理492場次、參訓4萬2,142人次。 

2.針對自殺企圖通報個案進行電訪、家訪等關懷訪視服務及

跨網絡資源連結，113年接獲本市通報7,584案次，追蹤關

懷服務比率98.5%。 

(三)精神照護整合性服務 

1.本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供轄內精神個案就近之關懷照

顧服務，113年服務1萬1,896人，關懷訪視5萬3,569人次。 

2.透過護理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衛生社工及關懷

訪視員定期訪視，提升精神病人服藥遵從性及就醫穩定性、

並評估其多元需求，適時連結各項資源，提供整合性服務。 

(四)精神病人社區融合 

1.為改善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歧視與汙名，營造友善與包

容的環境，本局以多元的精神衛教宣導方式，透過不同的

場域(如捷運公司、校園)，辦理康復之友分享會、電影賞

析講座、家屬支持性團體、青鳥盃社區康復之友健康促進

運動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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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民眾精神疾病知能，給予精神病人社區支持，建立友

善支持環境辦理精神疾病去污名宣導，113年執行各項策

略活動20場次、8,512人次。 

(五)強化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 

1.113年本市護送就醫次數1,638次(月平均約136次)，其中非

精神照護個案67%，精神照護個案33%，為提升警、消、

衛政人員處理社區干擾事件之能力，本局辦理實體共訓課

程，藉由案例分享及情境模擬演練，讓警、消、衛政人員

理解各自工作流程，使護送就醫作業更流暢。 

2.本局亦持續提供24小時社區緊急個案醫療小組，以電話諮

詢或緊急出勤服務，由專業醫療團隊協助警、消人員判斷

精神衛生法有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者，113年緊急出勤服

務740人次(月平均約61次)。 

(六)加強兒少保護案件之辨識與通報 

1.本局辦理醫事人員責任通報教育訓練63場次、受訓4,557

人次。 

2.由派案窗口發揮初篩功能，使疑似保護性案件經由通報進

入社政集中派案，並依案件類型及風險程度，指派案件至

合適單位續處。 

(七)心理師機構管理 

1.執行心理師執業機構督考：本局於113年完成心理師執業

機構督考作業129家，確保機構設置、異動符合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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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2.推動通訊心理諮商核准作業：為保障行動不便及偏遠地區

民眾心理諮商需求、提升有需求民眾接受服務意願，本局

業核准心理諮商機構70家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服務，以因

應通訊心理諮商服務需求提升情形，並保障個案進行通

訊心理諮商的隱私及安全。 

三、守護食藥粧安全 

(一)加強食安稽查及強化後市場管理 

1.本局每年均訂有食品衛生安全稽查計畫，執行公共飲食場

所等食品業者之食品衛生稽查，針對供餐量大、食品安全

風險及民眾消費量高之餐飲業者(如：筵席餐廳、人氣及

大型旅宿業附設餐廳等)，依其業別特性定期進行輔導查

核，如發現特定場域有食品安全疑慮，即時啟動稽查。 

2.考量近年來餐飲業者營業樣態多元，製作及供應餐點之形

式多變，本局已針對食品業者技術證照人員持證比率及

產品責任保險投保情形於例行執行食品衛生稽查時針對

重點項目加強稽查，強化整體食安防線。 

3.食安是民眾最關切的民生議題，本市以風險等級、立意取

樣為原則查驗各類食品，每年除常態查驗外，依據高風險、

高違規、高關注、年節時令、消費場域、產品特性、輿情

事件、新興產品、邊境監測及衛生單位抽驗結果等即時調

整納入高風險抽驗標的並訂定抽驗計畫，且同步積極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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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業者，傳遞正確知能以提升食品衛生安全。 

4.規劃各項高風險食品、高關注加工產業及各節慶時令食材

稽查抽驗專案，加強食品業者查核，並選定不同檢驗項目，

必要時於產季加強查驗，內容包括食材來源安全、製程衛

生、抽驗、標示…等。歷年食品衛生抽驗件數平均3,600件，

採逐年滾動式檢討修正抽驗件數，113年抽驗食品5,146件

(符合規定4,796件)，合格率93.20%；同時回饋中央監測資

訊進行源頭風險管控，另加強輔導業者主動通報，並針對

重大違規案件依法加重裁罰，嚇阻業者僥倖心態。 

(二)食藥粧產品監控與查核 

1.為強化市民食藥粧消費安全，本局辦理各項稽查及抽驗輔

導計畫，113年辦理食品業者衛生稽查2萬5,835家次；食品

標示稽查6萬137件；食品抽驗件數5,146件 (合格率

93.20%)；藥品、醫療器材包裝標示7,755件；藥品及醫療

器材及膠囊錠狀產品品質抽驗107件；化粧品標示8,585件；

化粧品品質抽驗56件。 

2.同時為深入了解民意輿論及消費者實質之感受，本局於

113年發布食藥粧抽驗、稽查及重大食安事件之相關新聞

稿130則。本局持續不斷地發布相關資訊，確保消費者可

取得正確之消費資訊，並於產品選擇上能安心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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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品安全行銷：113年延續臺北食時安心理念，行銷本市食

品安全政策及成果，辦理食安行銷活動4場次，包含提升食

品有效日期辨識強度之食品效期視覺友善標示輔導成果發

表會、提升食材來源透明化之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上市及上

櫃連鎖餐飲專區成果發表會、提升夜市食品衛生品質夜市微

笑標章成果發表會、提升商圈餐飲業者食品衛生自主管理能

力餐飲衛生管理分級商圈成果發表會，媒體露出70則。 

(四)食品安全委員會暨工作小組會議 

1.為增進市府食安管理之運作效能，市長指派市府秘書長擔

任食品保安官，並修訂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設置

要點增設執行秘書1人，由該執行秘書綜理會務、定期召

開會議，針對食安委員會列管事項進行追蹤管考。 

2.為因應重大或緊急之食品安全事件，食品保安官或執行秘

書得召開臨時工作小組會議，協調跨局處應變，迅速啟動

因應作為，以維護市民食安健康。113年召開會議4次、臨

時會議1次，審議食安議題17項。 

3.修正疑似食品中毒處理作業流程：因應重大疑似食品中毒

事件，精進本市疑似食品中毒處理作業流程，本局113年

4月3日、4月26日及5月1日邀集專家學者召開專家學者會

議及內部討論會議，針對強化通報機制、加強檢體採樣及

現場查核及臻善停業及復業標準進行討論，並於113年5月

17日依專家建議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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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進餐飲業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本局由食品衛生安全稽查

計畫、夜市食品安全微笑標章、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認證制

度、精進技術人員證照比率查核、辦理多元食品業者衛生

講習、加強查核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食材登錄平

台即時揭露食材來源資訊、食藥粧網路地圖iMAP即時揭

露食安稽查資訊等眾多面向，持續精進本市餐飲業之食

安管理，增進民眾對外食之信心。 

四、傳染病防治 

(一)登革熱防治 

1.監測疫情：113年本市確定病例54例，其中境外移入49例，

本土5例(大安、萬華、中正、大同及文山區各1例)。 

2.社區動員：透過多元宣導管道(社區民眾、校園、醫療院所

等)，提高民眾防治認知及警覺，113年社區防疫衛教宣導

辦理7,204場次。 

3.衛教及訓練：病媒蚊孳生源監測機制及風險場域查核，113

年高風險處所巡檢與病媒蚊密度調查，查核3,233場次。 

4.緊急應變：訂定首都生活圈登革熱/屈公病防治計畫，召開

府級會議及區級應變工作小組，及時阻斷傳播鏈。 

5.跨局處整備及應變：113年4月12日及10月2日市府分別辦

理第1次及第2次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作會報，整合跨局

處資源，強化孳生源清除，凝聚社區民眾團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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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腸病毒防治 

1.疫情監測：113年1月23日公告本市腸病毒流行警訊期為

113年3月1日至6月30日及9月1日至12月31日，請各教托育

機構落實通報、請假及停課(托)作業。113年腸病毒感染併

發重症病例1例。 

2.輔導查核 

(1)自我查檢：請醫院及產後護理之家於流行期前，依查核

表辦理自我查檢。 

(2)常規查核：每年1至3月及7至9月進行本市教托育機構

腸病毒通報、洗手與消毒措施查核。 

(3)不定期查核：針對民眾陳情、議員反映、媒體重大事件

等，由本局、社會局及教育局提報優先查核之幼托機構

進行聯合稽查，113年查核機構13家。 

(4)113年辦理教托育機構查核1,456家、宣導1,485場次。 

3.醫療整備 

(1)本市腸病毒重症責任醫院14家(臺大兒童、馬偕兒童、

三總、北榮、新光、國泰、萬芳、振興、北醫、臺安、

中興、仁愛、和平婦幼及陽明院區)，提供重症個案醫

療處置及照護，並強化新生兒腸病毒之預防及衛教宣

導。 

(2)113年本局已偕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擇定責任醫院

4家(萬芳、北醫、新光及振興)進行兒科、婦科及嬰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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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訪視，以提升醫療品質照護及感控措施。 

4.召開專家及跨局處會議，討論本市教保服務機構及托育機

構因應腸病毒防治措施與停課規範。 

(三)流感及新冠疫情防治 

1.疫情監測 

(1)監測醫院、校園及人口密集機構流感疫情，113年本市

流感併發重症185例。 

(2)113年1月1日至8月31日本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1,643

例，9月1日至12月31日新冠併發重症26例，持續監測疫

情與負壓隔離病房收住。 

2.醫療照護：本市醫療院所於農曆春節期間分時段開設防疫

門診886診次，實施傳染病患分流，提供流感及新冠抗病

毒藥劑治療服務。 

3.感染管制：113年辦理醫院例行性查核20家，無預警查核

12家；機構例行性查核183家，無預警查核29家。 

4.衛教宣導 

(1)透過多元管道宣導高風險族群出入公眾場所佩戴口罩、

勤洗手、生病不上班不上課等措施及公費流感疫苗施

打等資訊，發布新聞稿16則。 

(2)宣導民眾落實個人衛生及防疫作為，並透過本局

COVID-19專區網頁、發布新聞稿等方式加強風險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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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藥劑整備 

(1)113年本市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醫療機構302家，透

過定期監測醫療院所使用及庫存量，確保達安全儲備

量。 

(2)113年本市新冠肺炎口服抗病毒藥物合約機構185家，提

供65歲以上或有重症風險因子者經醫師評估後使用，

以降低重症死亡率及阻斷傳播。 

(四)M痘防治 

1.疫情監測：113年本市確定病例24例，分別為境外移入2例

及本土病例22例。 

2.衛教宣導：於高風險場所、醫療院所、相關團體等，透過

海報、宣導單張、影片輪播等宣導疾病症狀、傳染途徑、

預防方式與疫苗接種。 

3.M痘疫苗接種：本市合約醫院17家提供疫苗接種服務，113

年本市接種5,864人次，目前四類M痘疫苗風險次族群接

種率之其中2項高於全國平均值。本局於113年4月18日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13年全國防疫業務聯繫會議暨頒獎

典禮獲頒M痘疫苗接種服務卓越獎。 

(五)疫苗接種業務 

1.流感疫苗：公費流感疫苗113年10月1日開打，截至113年

12月31日接種逾66.6萬劑，65歲以上長者接種逾21.8萬劑，

涵蓋率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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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冠疫苗：積極推動新冠疫苗接種政策，降低染疫後重症

及死亡風險，截至113年9月30日XBB.1.5疫苗接種逾25.6

萬劑，113年10月1日起，提供JN.1疫苗接種，截至113年12

月31日接種逾11.9萬劑。 

3.入學世代入學前2劑幼兒常規疫苗：接種完成率98.28%。 

4.肺炎鏈球菌疫苗：本市65歲以上長者13價結合型肺炎鏈球

菌疫苗(PCV13)接種14萬8,465人，涵蓋率為33.16%；23價

肺炎鏈球菌多醣體疫苗(PPV23)接種1萬8,149人、涵蓋率

為49.42%，兩種皆接種之涵蓋率為26.10%。 

5.腸病毒71型疫苗：補助接種696人次。 

6.3歲以下幼兒各項常規疫苗：接種全數完成率98.40%。 

7.輪狀病毒疫苗：本市推動嬰兒輪狀病毒疫苗補助接種2萬

4,894人次。 

(六)結核病防治措施 

1.加入高風險篩檢醫院24家，風險族群潛伏結核感染篩檢人

數8,492人，為112年篩檢量能2.3倍，完成潛伏結核感染治

療371人。 

2.完成篩檢機構157家，涵蓋率83%(六都第1)。 

3.113年本市本國籍結核病新案確診428人，較112年減少112

例，降幅達2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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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愛滋病防治 

1.響應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訂定全球2030年95-

95-95之目標(95%感染者知道自己感染狀況、95%知情感

染者有服藥、95%服藥者病毒量受到抑制)。 

2.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統計報告，本市成效為91-97-

96，優於全國91-96-95及全球86-89-93，持續積極開發多元

愛滋篩檢管道及推廣自我篩檢，引導民眾接受篩檢，提高

知道自己感染的比率(第1個95)。 

3.辦理愛滋防治校園巡迴舞台劇27場次，以舞台劇演出形式，

讓學生認識愛滋及性傳染病以保護自我，嘉惠師生約1萬

143名，並辦理國小、國中、高中職入班性傳染病宣導，

113年辦理78場次、衛教1萬9,084人次。 

4.辦理校園愛滋防治種子師資培訓課程，透過相關課程提升

各級學校教師、護理師等人員對愛滋防治教學知能，113

年辦理2場次、參與114人次。 

5.為落實安全性行為，提高保險套取得可近性，本市設置保

險套自動服務機50臺，設置點分別位於同志三溫暖、十二

區運動中心、大學校園、替代役中心、士林夜市、臺鐵臺

北及南港車站、大賣場，113年販售1萬1,219盒。 

6.推廣在家使用的愛滋病毒快速唾液及血液自我篩檢試劑

服務，防疫觸角延伸至更隱密的族群。113年販售自我篩

檢試劑8,082盒，較112年同期增加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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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3年愛滋病新增感染107人，累積通報6,808人，管理中個

案5,246人。 

8.113年探訪性工作者衛教及篩檢辦理69場次，衛教2,825人

次，篩檢2,454人次，無發現愛滋病毒陽性個案，梅毒陽性

11人(新案6位及舊案5位)。 

9.113年外展匿名篩檢辦理455場次，篩檢1萬833人次，愛滋

病毒陽性16人，梅毒陽性65人。 

10.113年警方查獲性工作者及其相對人與毒癮者之衛教及

篩檢，衛教1,941人次，篩檢1,941人次，愛滋病毒陽性共

53人(新案0人及舊案53人)，梅毒陽性共53人(新案0人及舊

案53人)。 

(八)感染管制查核：113年辦理醫院例行性查核20家，無預警查

核12家，機構例行性查核183家，無預警查核29家。亦針對

本市所轄之設置單位24間，進行實驗室查核，均已複查完成

改善。 

(九)營業衛生管理 

1.113年進行水質微生物抽驗，泳池抽驗545件，合格率96.7%；

浴池抽驗308件，合格率91.88%；溫泉水質抽驗337件，合

格率99.11%。 

2.依據臺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規範，執行本市六大營

業場所稽查輔導，113年稽查4,450家次，合格率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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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年配合觀光傳播局新設立及變更營業樓層之旅館業聯

合檢查29家次；配合本市商業處八大行業營業場所聯合會

勘251家次。 

五、完善醫療照顧 

(一)108年1月6日病人自主權利法正式施行，推廣尊重病人醫療

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113年本市提

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服務機構23家，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

8,468人。 

(二)組成醫療爭議調解會：配合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於

113年1月1日開始施行，明定地方主管機關應組成醫療爭議

調解會辦理醫療爭議調解，113年醫療爭議陳情案件387件，

執行調解(處)案件185件，成立件數71件，調解(處)成立率

38.4%。 

(三)保障市民就醫安全，遏止未具醫事人員資格者執行醫療業務，

本局積極執行密醫稽查業務，113年查緝案366件，移送地檢

署偵辦案件8件，列管查察10件；淨化本市醫療廣告，113年

舉發610件，行政處分50件。 

(四)積極辦理密醫查緝 

1.113年查緝案366件，移送地檢署偵辦案件8件，列管查察

10件。為保障市民就醫安全，捍衛市民健康，積極密切與

檢方及警方合力調查，打擊密醫行為，一旦查獲有密醫行

為者相關具體事證，依醫師法第28條規定，移送地檢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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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訂有查緝密醫標準作業流程，若接獲檢舉密醫案件，

立即進行調查，並依查察結果依法處分、列管查察或移送

地檢署偵辦。 

2.如事證不明確，納入列管對象，進行定期稽查或不定期稽

查。 

(五)淨化本市醫療廣告：本局從三大層面著手嚴格執行醫療廣告

相關規範，避免供給者誘發需求以及資訊不對等之情形產生，

期維護就醫民眾權益，並減少醫療爭議事件發生。 

1.加強輔導：主動提供違規案例與法令規範協請相關公、學、

協會宣導，並與衛生福利部同步定期更新最新法令，就屢

次違規之美容醫學機構納入專案加強輔導，並於每年基層

醫療(事)機構督導考核時查察並輔導醫療廣告相關規範。  

2.積極監測：委外辦理違規醫療廣告監測計畫，落實主動監

測管理。提供民眾多元檢舉管道，例如使用網路檢舉、APP

舉報、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郵寄書面資料揭發，亦可

親自至本局舉報。  

3.嚴格查辦：針對屢次違規之受處分人依規定處以高額罰緩

並予以列管。 

4.有關醫療廣告辦理情形：113年舉發醫療廣告610件，行政

處分50件，裁處總金額新臺幣295萬元。 

(六)推廣AED安心場所認證，以保障市民生命安全 

1.目標：AED應設場所查核輔導合格率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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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AED管理員訓練及推廣CPR+AED教育訓練，增進市

民具備急救技能，推廣場所安心場所認證比率，以確保市

民生命安全。 

3.委託專業團體至AED設置場所進行設備異常或耗材過期

相關查檢及輔導更新設備。 

(七)推廣市民CPR+AED急救教育訓練技能計畫 

1.目標：計畫目標參訓人員至6萬人次。 

2.113年辦理1,469場次，參訓8萬2,955人次，達成率138%。 

六、在地老化-落實長照社區服務 

(一)持續推動長期照顧十年2.0整合計畫 

1.113年本市接受長照服務人數為5萬7,120人(較112年成長

16.93%)。 

2.提供長照服務單一窗口：為提供個別性長照服務，由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做為長照服務單一聯繫窗口，評估市民長期

照顧服務需求，並協助連結各項服務所需資源。113年電

話諮詢量7萬4,695人次(較112年成長2.25%)。 

(二)整合跨部門溝通合作 

1.本市設有長期照顧委員會，每年召開會議4次。 

2.長期照顧委員會設有工作小組7個，分別為長照服務組、

失智網絡組、研發創新組、人力資源開發組、輔助科技與

資訊整合組、設施及環境資源建置組，以及協調、審議與

權益保障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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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個小組均由相關機關指派的委員擔任組長，每年召開工

作會議4次，負責推動長期照護相關政策和業務。透過跨

局處的協調與合作，整合市內資源，進一步規劃與推動本

市的長期照護政策，旨在提供市民更全面且完善的長照服

務。 

4.本局及社會局每季召開長期照顧業務聯繫及雙首長聯繫

會議，113年召開會議12次。 

(三)推動失智照護服務 

1.本局依衛生福利部失智照護服務政策，建立跨局處失智網

絡平台，協同推動失智症照護政策，113年本市有失智共

同照護中心11家，提供疑似及確診失智症個案管理服務

8,510位，失智社區服務據點48處，服務失智個案1,400位，

及權責型失智社區服務試辦據點1處。 

2.服務具有情緒及行為症狀(BPSD)失智個案10位；失智據

點提供多元認知促進、緩和失智課程活動參與20萬4,297

人次。 

七、北市聯醫醫療、社區、長照整合照護及毒防中心藥癮防治 

(一)北市聯醫於113年7月參與衛生福利部健保署全民健康保險

在宅急症照護試辦計畫，健保署核定可收治個案數為44案，

113年實際收案42案，提供住院的替代服務，減少居家失能

或機構住民因急症往返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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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綿密社區整合照護網絡，提供出院準備服務、居家醫療、長

期照顧、安寧療護。 

1.出院準備服務：主動協助病人及家屬訂定出院準備服務計

畫，提供居家照護護理指導，連結長期照護資源積極推動

社區居家醫療整合服務。113年收案2萬1,978人次。 

2.居家醫療照護整合服務：提供因失能或疾病特性致外出就

醫不便者之跨團隊醫療照護服務，並廣邀基層醫療院所加

入共同建立社區居家醫療網絡。113年收案1,251人，訪視

1萬3,285人次，加入藍鵲團隊院所45家，攜手照護民眾健

康。 

3.長期照護服務：北市聯醫中興、仁愛、和平婦幼、忠孝、

陽明及林中昆院區為衛生福利部核定社區整體照顧服務

體系A單位。113年新成案數1,911人、每月平均案管量

4,488人。配合市府長照政策，逐年增設長照床，截至113

年12月31日完成長照床硬體設備建置289床。 

4.社區安寧照護：113年服務636人，家屬對社區安寧照護服

務滿意度97.4分，持續結合社區資源，提高收案來源與社

區安寧照護品質。 

(三)藥癮防治：為提升藥癮者接受戒癮治療，促使順利復歸社會，

持續布建藥癮醫療網絡，以提高藥癮治療便利性及多元藥癮

治療處遇。另提供藥癮個案管理服務，以個案服務為中心，

進行定期關懷訪視追蹤輔導，評估個案需求進行相關資源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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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期能協助藥癮者改善生活。 

1.毒品危害防制中心113年召開工作執行會議4次，擬定市府

毒防工作計畫，針對會議列管事項進行追蹤管考，持續推

動毒防跨局處相關業務。 

2.針對一般民眾、機關團體、各級學校、職場勞工、特定營

業場所等對象規劃多元教材進行反毒教育宣導，引導民眾

拒絕毒品誘惑。113年辦理毒防衛教講座及擺攤47場次，

參與7,178人次。 

3.執行藥癮醫療補助計畫，降低個案就醫障礙，提升醫療動

機；113年提供戒癮治療醫療補助2,341人次(累計1萬4,523

人次，協助個案938人)及提供藥癮個案入住中途之家補助

70人次(協助個案18人)。 

4.辦理獨特少年計畫，113年服務未成年個案數14人，提供

青少年整合性藥癮治療處遇暨醫療補助服務，以加強青少

年藥物濫用個案處遇。 

5.深化個案管理服務，提供一案到底之個案關懷訪視與追蹤

輔導服務機制，113年個案管理服務涵蓋率97.59%。 

6.積極辦理藥癮個案社會資源轉介：評估藥癮者需求，積極

協助各項資源連結及轉介，協助個案建立正常生活，順利

復歸社會。113年轉介率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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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已實施之創新作為 

一、40歲以上市民成人健康檢查加碼補助 

為強化慢性病預防，提供設籍本市40至64歲民眾，於113年7月

1日至10月31日至北市聯醫接受政府補助之成人健康檢查，即

可享有6項加碼檢查項目(尿素氮、尿酸、糖化血色素、全血細

胞計數、甲狀腺刺激素及CA-199腫瘤標記)，服務9,941人。 

二、青少年健康成年禮，男女共同接種HPV疫苗 

(一)WHO倡議90%女性於15歲前完成HPV疫苗接種，於可負擔

及可實現情形，納入青少年男生為對象。配合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公費疫苗政策，本市國中女生HPV疫苗涵蓋率90%。 

(二)然HPV衍生癌症不分性別，除女性子宮頸癌外，亦導致男性

頭頸癌，113年9月起本市擴大提供國中男生HPV疫苗接種服

務，透過兩性共同接種疫苗，降低HPV病毒感染。 

(三)113年本市辦理各國中校園接種及116家合約院所提供補接

種服務，國中男生完成接種8,085人，接種率73.45%。 

三、結合公、私部門協力推廣與維護戶外禁菸場域 

(一)為保護民眾免於二手菸危害健康，本局結合市府相關局處、

企業職場、社區等公、私部門資源，逐步擴大戶外無菸環境。 

(二)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新增公告本市大龍峒、興隆D1區、興

隆D2區、中南、新奇岩、和興水岸等社會住宅所屬之戶外公

共區域6處，分別113年6月15日及10月1日起為全面禁止吸菸

場所，並公告臺北大巨蛋園區所屬之室外場所，113年9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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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為除吸菸區外，禁止吸菸場所。 

四、建物防墜、北市先行 

(一)為精進本市特有之高處墜下自殺防治作為，113年6月25日訂

定臺北市政府所轄各機關(構)學校之公有建築物及橋梁防

墜安全設置原則。 

(二)該原則由工務局納入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

本，使本市公有建築物及橋梁於籌建、設計階段即納入建築

物防墜安全規劃。 

(三)本項創新作為率全國之先，本市經驗分享全臺21縣市，共同

推動高處墜下之自殺防治工作，期降低市民跨縣市自殺風險，

共同守護市民生命安全。 

五、食品安全認證標章 

(一)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認證： 

1.本局為維護民眾餐飲衛生安全，推動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

核認證制度，針對本市餐飲業者進行衛生分級輔導，並針

對取得認證的業者每2年重新評核，截至113年12月31日輔

導評核餐飲業者通過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認證4,494家

(優級3,959家、良級535家)。 

2.擴大推廣餐飲分級制度至西門商圈及臺大公館商圈，辦理

業者說明會及衛生講習提升業者食安知能，評核前拜會商

圈自治會理事長獲得支持，共同推廣餐飲分級，並辦理成

果發表會，頒發認證獎狀予通過評核之商圈業者代表，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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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為食品衛生所做的努力，編製餐飲分級美食地圖及辦

理慢步台北好食趣Instagram抽獎活動，藉以推廣及提升餐

飲業者食品衛生自主管理能力及市民食安信心。 

(二)夜市食品安全微笑標章 

1.本局為提升本市夜市攤商食品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的能力，

推動夜市專屬食品安全微笑標章評核認證輔導計畫，截至

113年12月31日累積通過率97.5%。 

2.食品安全微笑標章有效日期2年，113年本局完成輔導及評

核艋舺夜市、公館夜市，及重新輔導評核梧州街夜市、廣

州街夜市、西昌街夜市及臨江街夜市，通過認證夜市6處

237攤，針對輔導之夜市攤商完成食品安全衛生規範說明

會6場，獲得金質、銀質標章，同時規劃於食藥粧網路地

圖(iMAP)同步揭露資訊，維護市民外食安全。 

六、食品安全資訊平台 

(一)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 

1.為建立安全又安心的食品消費環境，並提供透明的食品安

全資訊，藉由整合資訊技術監控食品供應鏈，以強化食品

之源頭管理，本局於102年9月9日建置臺北市食材登錄平

台。 

2.105年起依《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規定公告納管並

設立專區，113年設立專區17個，本市食材登錄平台瀏覽

人次更高達200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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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鑒於上市上櫃餐飲業者品牌知名度高，分店廣布且用餐

人數甚多。民眾對外食及其食材來源之品質日益重視，為

維護廣大消費者日常飲食的食安權益，113年8月2日本局

公告新增上市及上櫃連鎖餐飲專區。 

4.113年10月23日舉辦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上市及上櫃連鎖

餐飲專區成果發表會，典禮現場由市府李泰興秘書長兼食

安官與各大上市及上櫃連鎖餐飲業者共同出席，響應食材

來源登錄透明化政策，為市民食安提供更全面性的保護。 

(二)食藥粧網路地圖(iMAP) 

1.本市觀光夜市16處，食藥粧網路地圖(iMAP)新增觀光夜

市專區，揭露本市觀光夜市飲食攤之攤位名稱、照片、衛

生稽查結果、是否獲得夜市食品安全微笑標章及標章等級

等資訊。 

2.新增即時連結至食材登錄平台食品抽驗專區，以供民眾檢

視業者之稽查資訊後，可於該專區查詢需要的食材抽驗資

訊，打造安心外食環境。 

3.截至113年12月31日iMAP揭露餐飲業者1萬2,241家，網站

瀏覽1,033萬人次。 

七、食品效期視覺化友善標示 

(一)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本局以改善食品有效日期辨識強度為目

標，調查市售食品有效日期呈現方式，歸納出字體放大、乾

淨標示、顏色與背景對比、展示面呈現等優化面向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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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創食品有效日期視覺友善呈現方式，輔導業者販售之產品

同時符合效期呈現方式2種以上，113年10月8日辦理食品效

期視覺友善標示輔導成果發表會，邀請食品製造業及連鎖通

路商業者14家共同響應，提供效期友善標示產品59件，透過

食品效期視覺友善標示方式，使民眾快速獲取有效日期資訊，

打造安心選購環境。 

八、食醫守護-食安及檢驗量能 

(一) 修正疑似食品中毒案件處理程序：依據113年4月3日、5月1

日專家會議、113年5月7日食安委員會臨時會議專家建議，

於113年5月17日完成疑似食品中毒事件通報、調查、採樣及

送驗作業程序書修正，並公布於本局局網食品中毒專區。 

1.強化通報機制：涉及蓄意下毒或死亡的疑似食品中毒事件，

主動通報會同檢警機關處理。 

2.加強檢體採樣及現場查核 

(1)得向食品製造場所當班行政管理人員或餐飲從業人員

(如廚師)詢問並紀錄食品製造流程及其他作業細節(如：

製備流程是否有異、值班人員為誰等)，第一時間歸納

可能發生之原因。 

(2)如有死亡、收治加護病房、休克、昏迷、麻痺、語言及

吞嚥困難等情形，得立即擴大採檢食品業者製造場所

之使用食品、原料或相同來源之食品(如尚未烹煮之涉

嫌食品、食材、配料、調味料等)以利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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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臻善停業及復業標準 

(1)停業：疑似食品中毒就醫人數達6人(含)以上、學校疑

似食品中毒人數達50人或以上、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有

持續擴散之虞、社會大眾關注事件、病因物質特殊者

(如肉毒桿菌、麻痺性貝類毒素等)或其他特殊原因(如

死亡、收治加護病房、休克、昏迷、麻痺、語言及吞嚥

困難等情形)等原則，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 

(2)復業：全面清潔消毒處理，俟業者改善完成後向本局提

出復業申請及相關改善報告(改善報告應包括從業人員

完成衛生講習至少4小時)，經本局審查通過(必要時得

召開專家會議商議)且複查合格始准復業。 

(二)增加食安稽查人力：因應本局辦理食品、稽查及檢驗等相關

業務需要，市府核定增列聘用人員33名；本局亦獲中央食安

保護基金補助之年度人力4名，持續爭取；同時亦積極向中

央申請精進地方政府關鍵食安管理計畫之相關人力經費補

助，以減輕工作及人力負擔。 

(三)成立食因性疾病病因物質檢驗組 

1.本局動支市府第二預備金新臺幣3,320萬7,600元，用以支

應新增業務所需之設備及相關費用。 

2.於原有之檢驗人力基礎上，再增聘檢驗專業人員5名，作

為食因性疾病病因物質檢驗組專業檢驗人員，平時例行監

測市售食品中毒性物質，在食品中毒案件發生時主責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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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物質，以進一步提升食品檢驗技術及量能，保障市民

飲食安全。 

九、腸病毒71型疫苗補助 

守護臺北市弱勢族群兒童健康，113年6月17日起，針對出生滿

2個月至未滿6歲，且具有本市第二類兒童醫療補助資格(罕見

疾病患者、重大傷病、低收入戶、特殊個案、特殊境遇家庭、

極低體重)及台灣關愛之家協會收容兒童，全額補助腸病毒71

型疫苗第1、2劑接種費用，113年補助接種696人次。 

十、社區疫苗接種系統數位化 

提供優質疫苗接種外展設站服務，113年升級社區疫苗接種系

統，運用行動數位科技，輔助社區疫苗接種服務，提供服務超

過1,000場次，12萬人次。 

十一、子宮內膜癌篩檢快速通關特別門診 

(一)根據國健署109年癌症登記報告，子宮體癌(包括子宮內膜癌

和子宮惡性肉瘤)在女性十大好發癌症中排名第五，顯示出

這一疾病的威脅性逐漸增大。 

(二)對於子宮內膜癌的高風險族群，北市聯醫婦幼院區113年9月

25日起，每週三下午增設子宮內膜癌篩檢快速通關特別門診。

高風險族群經過醫師評估不正常出血來源，可透過3D超音

波篩檢，當天檢查可以立即知道結果，節省預約、檢查、等

待報告時間1至2週。113年篩檢高風險族群92人次，並篩檢

出癌前病變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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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施政重點 

一、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 

(一)規劃醫護站人力提供醫療服務 

1.賽事介紹：114年5月17日至5月30日由本市及新北市兩個

城市擔任主辦城市，共舉辦運動種類35種(含帕拉運動)，

競賽項目57個。使用競賽場館61處，分布於：本市26處、

新北市22處、宜蘭縣4處、桃園市6處、臺中市1處、新竹

縣2處等6個縣市。 

2.114年5月17日假臺北大巨蛋辦理本賽會開幕典禮；閉幕典

禮於114年5月30日假新北市美術館辦理。 

3.有關醫療服務規劃，本市主責臺北市、新竹縣、臺中市及

宜蘭縣，場館33處；新北市主責新北市、桃園市，場館28

處。 

(1)競賽場館醫護站設置及人力規劃。 

(2)建置傷情統計系統。 

(3)建立醫護站與急救責任醫院聯繫窗口。 

(4)開通就醫綠色通道。 

(5)醫療服務委託計畫案之勞務採購。 

(6)辦理醫護站工作人員行前講習及大傷演練。 

(二)食安守護 

1.食品衛生稽查：截至114年2月17日，6縣市已稽查運動會

場館周邊餐飲業4,131家次，114年賽會前及賽會期間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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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館周邊餐飲業稽查。 

2.餐飲衛生輔導：截至114年2月17日，6縣市輔導餐飲業者

3,511家及完成辦理衛生講習99場，114年賽會期間加強周

邊餐飲業之輔導。 

3.疑似食品中毒，即時通報，即時查核：本局與本市緊急醫

療應變中心(EMOC)及各縣市衛生局保持密切聯繫，若接

獲本市或外縣市醫院通報疑似食品中毒案件，第一時間與

通報個案進行攝食問卷調查，並至涉嫌食品業者營業現場

針對硬體設施、環境衛生、製程品質、人員衛生及倉儲運

輸管理等進行衛生稽查，同步採集相關檢體，後續俟檢驗

結果綜合判定。 

4.iMAP世壯運專區：揭露本市世壯運比賽場館周邊餐飲業

者之稽查結果、名稱、照片、是否有餐飲業者微笑標章及

標章等級等資訊。 

(三)無菸環境：本局結合體育局及場館管理單位，預定比照大巨

蛋新增公告本市場館(如小巨蛋、臺北市立天母棒球場、臺

北市網球中心、臺北田徑場等)周邊戶外區域114年5月1日實

施禁菸措施，並積極與其他設有場館之5縣市協調共同推動

場館室內、室外無菸環境。 

(四)世壯運博覽會：為提升民眾健康識能，由北市聯醫策劃，推

廣以AI技術於醫療領域的應用，並彰顯本市醫療實力。活動

涵蓋AI醫療體驗主題及低劑量胸部X光骨密度展示：體驗部



36 

分涵蓋AI心臟健康分析、數位化中醫脈診與舌診。透過AI輔

助，協助民眾早期發現健康風險，建立個人化健康管理計畫，

促進全民健康，並推動中西醫結合的智慧醫療發展。 

二、優生助好孕，守護健康 

(一)優生助好孕：為守護母嬰健康及減輕不孕家庭生育負擔，並

保障癌友生育權利，幫助市民安心完成生育大事，114年1月

1日起，增加人工生殖、醫療性凍卵、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

檢測(NIPT)補助，並調整孕前健康檢查補助對象及檢查項目。 

1.孕前健康檢查補助：114年3月1日起擴大補助對象為年滿

18歲(含)以上，且設籍本市(或配偶設籍於本市)，尚未生

育第1胎之民眾，每人終身補助1次，檢查項目新增身體檢

查(身高、體重、腰圍、血壓)及諮詢費等項目，調整補助

金額(生理男性每案補助最高新臺幣875元、生理女性每案

補助最高新臺幣2,300元)。 

2.孕婦唐氏症篩檢補助：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檢測(NIPT)納

入孕婦唐氏症篩檢選項(3擇1)，設籍本市懷孕10至20週婦

女或配偶設籍本市懷孕10至20週新住民婦女，每案定額補

助新臺幣2,500元，須自付差額。 

3.人工生殖(試管嬰兒)加碼補助：受術不孕配偶任一方設籍

本市，符合人工生殖法規範得實施人工生殖者，且接受胚

胎植入方44歲(含)以下，每年補助人工生殖(試管嬰兒)療

程費用1次，每次最高補助新臺幣2萬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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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醫療性凍卵補助：設籍本市40歲(含)以下生理女性，且需

經由腫瘤科(或癌症專科醫師)認定因罹癌須治療而影響

生育功能者，終身補助醫療性凍卵療程費用1次及4年保存

費，最高補助新臺幣3萬2,000元(療程費新臺幣2萬元及4

年保存費新臺幣1萬2,000元)。 

(二)擴大肺癌篩檢-守護警消健康：肺癌位居本市十大癌症死因

第1位，為強化可能暴露肺癌危險因子，本市配合中央提供

公費肺癌篩檢外，為守護警消人員健康，擴大肺癌篩檢補助

警消人員，由北市聯醫以公衛計畫推動試辦，114年提供本

市40歲以上警察及消防人員(若有吸菸情形，應同意接受戒

菸服務)1,000名，透過每2年1次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攝影檢

查(LDCT)，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做好健康預防。 

(三) 擴大胃癌篩檢：胃癌位居本市十大癌症死因第7位，配合衛

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辦理公費胃癌篩檢，本市名額733人， 

114年2月17日起本局結合北市聯醫加碼提供本市市民名額

1,500位，設籍本市45歲至74歲民眾可持健保卡至北市聯醫5

大院區(忠孝、仁愛、中興、陽明及和平婦幼院區)接受檢查，

守護市民健康。 

(四) 首創2025台北無菸年貨大街 

1.禁菸公告：為提升年貨大街整體品質，提供民眾乾淨舒適

購買無菸環境，及維護民眾不吸二手菸之健康權益，本局

與商業處共同合作，首創公告2025台北無菸年貨大街，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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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11日至27日為全面禁菸場所。 

2.禁菸宣導：運用發布新聞稿、現場廣播、發送簡訊、巡守

隊舉牌、台北通、市府Line@、我是台北人臉書、跑馬燈、

電子看板等方式宣導。 

3.取締稽查：市府委任本局、商業處、環保局、市場處及公

園處5個局處跨局處稽查，共同執行違規吸菸者稽查取締。 

4.與情報導：跨域合作廣獲民眾肯定與支持。 

三、布建心理衛生資源，自殺防治 

(一)布建心理衛生資源 

1.本市前於89年正式開辦本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中正區)，

後續配合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政策，依本市人口數、心

理資源可近性，積極布建心衛中心及充實服務人力，提供

市民心理健康服務與資源，連結在地網絡共同強化社區預

防及危機處理。 

2.113年設置中正區、萬華區、文山區、北投區及信義區等

社區心衛中心5處，並預計於114年上半年揭牌啟用第6處

南港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共同守護市民的心理健康。 

(二)2025世界自殺防治日暨心理健康月宣導 

1.114年以25至45歲青壯年族群為重點宣導對象，結合各局

處及民間團體，共同宣導公私協力、人人都是自殺防治守

門人之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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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計114年9月6日辦理2025臺北市世界自殺防治日及心理

健康月大型直播記者會暨園遊會活動，藉由大型記者會及

園遊會之形式，使參與市民透過闖關活動體驗心理健康及

自殺防治識能，預計參與實體活動3,000人、觀看線上記者

會1萬人次。 

四、持續推動食安工作維護市民健康 

(一)首都食安心計畫 

1.114年以教育賦能、強化管理及表彰楷模三大食安精進策

略之短中長期計畫，建立更堅實的首都食安新防線，邁向

國際一流城市。 

2.114年1至6月與大專院校教授合作打造創新講習課程內容

及食安策略，並針對高人氣餐飲業(如：星級旅館、網紅自

助餐廳及知名宴席餐廳)提升稽查頻率，加強稽查風險違

規態樣。 

3.同時規劃本市專屬的台北食安星標章，邀集產官學食安專

家共同研商評核標準，透過認證標章確保品質，讓民眾有

信心、安心又放心。 

(二)食安資訊系統優化 

1.優化食藥粧網路地圖：新增即時食安專區，公布重大事件

涉違規業者，並優化後台登入身分驗證方式(配合本局單

一入口網)及稽查項目條文編輯功能及持續介接中央系統

資訊，整合稽查紀錄，確保資料介接之正確性及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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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預計於114年上半年規劃增設iMAP世壯運專區。 

2.精進食材登錄平台專區 

(1)鑒於必比登品牌知名度高，分店廣布且用餐人數甚多，

考量民眾對外食及其食材來源之品質日益重視，為維

護廣大消費者日常飲食的食安權益，114年本局規劃新

增必比登專區，後續擬綜合評估納管業者之規模或類

別，辦理納管對象草案預公告，並蒐集各方意見後，再

依序辦理系統設計、業者說明會、教育訓練及專區上線。 

(2)針對食材登錄平台之功能性，114年精進後臺查詢報表，

於各專區查核報表於匯出資料顯示專區名稱，以利匯

出資料進行匯整、精進閒置帳號產出報表控管閒置帳

號，以利管理。 

(3)114年評估導入AI管理機制之功能可行性評估，AI應用

於平台資料完整性，例如：針對業者上傳之產品照片，

運用AI可快速、準確地分析影像中的特徵，例如顏色、

形狀、紋理等，並與龐大的資料庫進行比對，辨識產出

可能包含之食材分項，並與業者登錄之食材進行比對，

確認其登錄之正確性；或比對業者登錄之門市資料與

Google Map資料，分析出已停業門市，與平台專區業者

資料連結產出對應報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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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強化疫病監測及防治，推動PrEP 

(一)持續配合中央辦理114年愛滋病毒篩檢與暴露愛滋病毒前預

防性投藥(PrEP)補助計畫，針對未滿36歲年輕族群、愛滋感

染者配偶或伴侶提供藥費補助方案、相關檢驗及風險評估諮

詢服務，加入計畫醫療院所21家，持續擴增本市服務量能。 

(二)加強推動暴露愛滋病毒預防性投藥(PrEP/PEP)，協助本市轄

下醫療院所申請辦理自費PrEP/PEP門診服務，以提升市民

就診之可近性，參與醫療院所25家，持續提供醫療服務，以

降低性行為感染愛滋風險。 

六、擴大兒童醫療補助，家醫整合照護 

(一)兒童醫療補助計畫：本市兒童醫療補助計畫84年12月25日開

始實施，主要為減輕家庭醫療負擔，提供兒童更完善的醫療

照顧，為增進本市兒童享受醫療福利的機會，擴大補助條件，

114年起，本市補助條件放寬，第一類補助對象為設籍本市

未滿6歲兒童，且其父母之一(或監護人)，原設籍並實際居住

本市滿2年，縮短為10個月。 

(二)臺北市家庭責任醫師照護整合計畫：於106年起以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相關計畫為基礎，北市聯醫醫療團隊走進

社區，以家庭為中心，醫療體系從醫院延伸到社區，提供弱

勢、失能、行動不便的就醫者在宅照護，亦積極拓展長期照

顧，完善無縫接軌的社區整合照護服務。113年總收案照護

人數1,608人；提供醫師訪視9,801次、非醫師訪視1萬2,6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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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輔導基層醫師12位到宅訪視關懷。 

七、規劃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 

(一)本市持續推動多元長期照護服務設施，並透過促進民間參與

的方式，規劃興建與經營秀山長照園區。此外，也積極在社

會住宅基地及都市更新地區爭取設置長期照護服務設施。

本局持續評估並尋找適合場地，以規劃住宿式長照機構。 

1.住宿式長照機構的設置需求提報至市有資產供需整合平

臺，並透過跨局處會議，由市府進行全市整體規劃。 

2.本市長期照顧委員會下設設施、環境資源建置組，每年召

開工作會議4次，透過跨局處協調整合本市資源，盤點並

評估市有閒置房地、校園餘裕空間或社會住宅基地，同時

持續追蹤本市住宿式長照機構的布建進度，並積極爭取於

本市公劃都市更新地區的獎勵容積捐贈空間內設置住宿

式長照機構。 

3.針對國有土地，向內政部營建署提出設置需求，積極爭取

於國有土地內的社會住宅規劃住宿式長照機構，並協助媒

合與輔導合適機構完成立案。 

(二)除積極規劃推動秀山長照園區外，本市亦透過北市聯醫進行

空間調整與擴充，或接受本局委託經營住宿式長照機構，以

確保不影響北市聯醫的急性照護服務。並規劃擴增住宿式長

照機構及護理之家床位，依設置標準積極招募人力，113年

完成建置289床，規劃114年擴充24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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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宿式機構設置 

1.廣慈住宿式長照機構：設置床位數93床，委由北市聯醫忠

孝院區經營管理。 

2.行愛住宿式長照機構：規劃床位數79床，委由臺北醫學大

學經營管理。 

3.廣智住宿式長照機構：規劃床位數45床，委由財團法人天

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 

4.文山區興岩社福大樓：規劃床位數46床，委由北市聯醫仁

愛院區經營管理。 

5.東明住宿式長照機構：規劃床位數46床，委由財團法人台

北市立愛愛院經營管理。 

八、聯醫導入AI醫療永續，持續推動藥癮防治工作 

(一)重視醫療品質，強化院區橫向連結照護，持續提供全方位的

社區照護，新增在宅急症照護、社區醫院全人全社區照護計

畫，承接示範離島全人整合照護。 

(二)配合市府推動長照政策，持續增設長照床位，調整擴充護理

之家或住宿式長照機構及接受衛生局委託開辦長照住宿式

機構，期能解決長照缺口。規劃114年上半年啟用松德院區

(30床)及婦幼院區(29床)。積極與各大專院校洽談產學合作，

延攬長照優秀人才。 

(三)規劃導入醫院資訊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 2.0)

從現有的主從架構朝向系統WEB化、不受限於Windows可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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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使用平板、IOS或Android系統。 

(四)持續推動醫院經營管理與ESG永續發展相互鏈結，導入智慧

醫療、智能管理、能源管理，提升醫療服務的效率、品質與

可近性，同時促進醫療機構間的合作與資源共享，實現個人

化健康管理與全方位醫療照護，以建構低碳永續智慧醫院為

目標。 

(五)強化本市毒防工作各項服務有效運用，透過跨局處整合資源，

並依個案需求予以協助與提供追蹤輔導及適切之社會資源，

連結至社會扶助、安置照顧、家庭支持服務、就業媒合轉介

或藥癮戒治醫療等服務。持續充實藥癮個案管理師人力及加

強藥癮者輔導服務品質，辦理藥癮個案管理師進階教育訓練，

以提升專業知能與實務技巧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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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衛生統計資料 

一、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推動癌症篩檢政策，於強化癌症發生

高危險群之篩檢率，其中大腸癌及乳癌為未曾篩檢者、子宮頸

癌為6年以上未做篩檢者與未曾篩檢者、口腔癌為持續菸檳行

為者，以降低癌症死亡情形；113年本市四癌高危險群篩檢率

分別為大腸癌8.12%(2萬9,597人)、乳癌10.78%(2萬0,414人)、

子宮頸癌10.69%(2萬7,647人)、口腔癌10.54%(2,650人)。 

二、醫療資源 

(一)醫療院所數：113年底本市醫療院所3,964家，占全國16.3%。

平均每萬人15.9家，年增0.4家(表1)。 

(二)醫事人員數：醫事機構執業醫事人員6萬5,416人，占全國

17.8%，平均每萬人擁有262.6位服務人力，年增8.4人(表1)。 

(三)病床數：病床數2萬6,222床，占全國14.1%，平均每萬人105.3

床，年減0.2床(表1)。 

(四)依據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3年11月公布之112年全民健

康保險統計，112年本市健保特約機構醫療費用計申報479.7

萬人，為市民人數的1.9倍，即本市醫療院所服務之人數比市

民人數多了0.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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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市醫療資源概況 
 

資料來源：113年底為衛生福利部醫事管理系統初步統計資料，餘為衛生福利部醫事機構服
務量統計年報資料。 

三、人口概況 

(一)人口數：113年底本市人口數為249萬869人，年減2.1萬人(-

0.84%)，較5年前(108年底)減少15.4萬人(-5.8%)(圖1、表2)。 

(二)高齡人口：65歲以上人口逐年增加，113年底57萬4,458人，

年增2.1萬人(+3.85%)，較5年前(108年底)則增加9.7萬人

(+20.2%)。113年底65歲以上人口比率為23.1%，高於全國的

19.2%，僅次於嘉義縣的23.2%，為超高齡社會(圖1、表2)。 

(三)扶養比：本市於111年10月結束人口紅利，即青壯年(15-64歲)

人口占比低於三分之二、扶養比超過50%。113年底青壯年

人口占比為64.8%，扶養比為54.4%，即每百位青壯年扶養

54.4人(幼年18.8人、老年35.6人)，較5年前(108年底)的46人

增加8.4人(表2)。 

 

項目 單位 113年底 年增數 年增%

醫療院所數 家 3,964 77 2.0

 醫院 家 36 -1 -2.7

 診所 家 3,928 78 2.0

每萬人醫療院所數 家 15.9 0.4 2.8

執業醫事人員數 人 65,416 1,547 2.4

 醫師 人 16,742 482 3.0

 護理人員 人 31,596 677 2.19

每萬人執業醫事人員數 人 262.6 8.4 3.3

病床數 床 26,222 -267 -1.0

 市立 床 3,799 -199 -5.0

每萬人病床數 床 105.3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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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均壽命：112年本市市民平均壽命(0歲平均餘命)為83.3歲

為各縣市最高，較全國高3.1歲。女性平均壽命86.0歲，較男

性的80.6歲高5.4歲(表3)。 

(五)為避免異常波動，縣市別簡易生命表以3年資料編算，112年

各縣市民平均壽命皆較111年下降，本市降0.4歲，主因

COVID-19使112年標準化死亡率高於3年前(109年)所致(表

3)。 

圖1 本市人口概況 
 

 

     資料來源：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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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本市人口年齡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民政局。 

表3 全國及六都0歲平均餘命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113年8月發布)。 

 

 

 

 

 

單位：歲

112年 111年

較111年 較臺北市

全　國 80.2 0.4 -3.1 79.8

臺北市 83.3 -0.4 0 83.7

男性 80.6 -0.5 0 81.1

女性 86.0 -0.4 0 86.4

新北市 81.0 -0.4 -2.4 81.3

桃園市 80.7 -0.3 -2.6 81.0

臺中市 80.5 -0.3 -2.8 80.8

臺南市 79.9 -0.3 -3.5 80.1

高雄市 79.4 -0.3 -4.0 79.7

縣市別

0-14
歲

(幼年)

15-64
歲

(青壯年)

65 歲
以 上
(老年)

總計 扶幼比
(幼/青壯)

扶老比
(老/青壯)

98年底 260.7 15.1 72.3 12.6 38.3 20.9 17.4 40

103年底 270.2 14.2 71.8 14.1 39.4 19.7 19.6 41

108年底 264.5 13.4 68.5 18.1 46.0 19.6 26.4 43
113年底 249.1 12.2 64.8 23.1 54.4 18.8 35.6 46
  較108年底
  增減數

-15.4 -1.3 -3.7 5.0 8.4 -0.8 9.2 3

年底別
總 人
口 數
(萬人)

人口占比 (%) 扶養比 (%) 人  口
年  齡

中位數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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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死因統計 

(一)死亡概況：112年本市死亡人數2萬555人，較111年減少492

人(-2.3%)，主要因COVID-19死亡減少585人所致。死亡率為

每十萬人823.4人，下降17.6人(-2.1%)。排除年齡因素的標準

化死亡率為每十萬人328.6人，下降3.4%(表4)。 

(二)與全國比較：112年本市死亡率及標準化死亡率皆低於全國，

死亡率在各縣市中為第8低，標準化死亡率則僅高於連江縣。 

(三)十大死因：112年本市十大死因為(1)惡性腫瘤(癌症)、(2)心

臟疾病、(3)肺炎、(4)腦血管疾病、(5)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6)高血壓性疾病、(7)糖尿病、(8)慢性下呼吸

道疾病、(9)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10)事故傷害。十

大死因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的76.2%，其中7項慢性疾病

占總死亡人數的60.9%(表4)。 

(四)死因變動：與111年相較，癌症及心臟疾病續居前2位死因，

COVID-19由第3位降至第5。肺炎回復至第3位(同105年至

110年)，事故傷害回到十大死因(曾於99年、111年退出十大) 

(表4)。 

(五)高齡死亡情形：由於在進入中高齡後，死亡率有隨年齡快速

上升的特性，死亡人數有82.2%為65歲以上長者。十大死因

中死亡人數65歲以上占比超過90%者有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占95.4%)、肺炎(占93.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占93.0%)、

高血壓性疾病(占91.2%)(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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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年齡組前3位死因：15-24歲為自殺、事故傷害、癌症。25-

44歲為癌症、自殺、心臟疾病。45-64歲為癌症、心臟疾病、

腦血管疾病。65歲以上為癌症、心臟疾病、肺炎(表5)。 

表4 本市十大主要死因 
112 年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說  明：標準化死亡率＝Σ (年齡別死亡率×標準組年齡別人口數) / 標準組總人口數，以WHO 2000

年世界人口年齡結構為標準，去除年齡影響。 
 

表5 本市年齡別主要死因死亡率 
112年 
單位：人/十萬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順位 總   計 0-14歲 15-24歲 25-44歲 45-64歲 65歲以上

所有死因
823.4

所有死因
26.7

所有死因
33.3

所有死因
70.8

所有死因
401.1

所有死因
3,152.2

1 惡性腫瘤(癌症)
213.3

源於周產期的特
定病況 13.2

蓄意自我傷害
(自殺) 11.6

惡性腫瘤(癌症)
20.2

惡性腫瘤(癌症)
168.0

惡性腫瘤(癌症)
730.0

2 心臟疾病(高血
壓性疾病除外)
120.7

先天性畸形變形
及染色體異常
1.9 (6人)

事故傷害
7.9

蓄意自我傷害
(自殺) 12.5

心臟疾病(高血
壓性疾病除外)
53.2

心臟疾病(高血
壓性疾病除外)
477.5

3 肺炎
66.8

事故傷害
1.6 (5人)

惡性腫瘤(癌症)
2.3 (5人)

心臟疾病(高血
壓性疾病除外)
7.2

腦血管疾病
20.9

肺炎
292.2

年增
%

(人/十萬人) 年增
%

(人/十萬人) 年增
%

所有死因 20,555 -2.3 823.4 -2.1 328.6 -3.4 82.2

惡性腫瘤(癌症) 1 1 5,325 1.5    213.3 1.8    92.2 -1.0 73.5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2 2 3,014 -6.1 120.7 -5.8 44.6 -9.5 84.9

肺炎 3 4 1,667 20.2  66.8 20.5  21.8 19.5  93.9

腦血管疾病 4 5 1,147 6.4    45.9 6.7    17.2 3.7    85.2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5 3 1,043 -35.9 41.8 -35.8 13.9 -40.7 93.0

高血壓性疾病 6 8 833 8.5    33.4 8.7    11.2 4.7    91.2

糖尿病 7 7 830 -8.5 33.2 -8.3 12.1 -10.7 86.6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8 6 805 -13.3 32.2 -13.0 10.4 -14.7 95.4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9 9 567 -1.7 22.7 -1.5 8.1 -2.7 88.7

事故傷害 10 11 426 16.7  17.1 17.0  9.9 22.9  61.3

血管性及未明示之失智症 11 10 381 -9.1 15.3 -8.8 4.4 -11.6 99.7

死亡原因
死亡人數
65歲以上
占比 (%)

順
位

上年
順位

 死亡人數 (人)  死亡率  標準化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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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社區營養推廣中心：113年輔導共餐據點與餐飲業者239家；並於社區據點辦理均衡飲食團體衛教663場，參與2萬1,283人次。
	3. 銀髮樂活：113年委託醫療院所、學校、企業、NGO團體及運動中心等單位，於十二個行政區辦理長者健康促進課程49班期(包括肌力、運動介入、營養、認知促進、社會參與、慢性病管理、正確用藥、口腔保健、失智症預防等多元議題)，參與3萬3,546人次。
	4. 長者健康促進：113年運用本市所轄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方案，於本市社區據點188個，辦理長者健康促進課程，參與5,221人次。
	(三) 打造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
	1. 113年聘請跨領域專家23位召開專家共識會議1場，辦理推動人員增能教育訓練4場、工作小組會議10場、跨局處推動會議2場。
	2. 對應市政白皮書3大領域，連結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與5P(People, Partnership, Peace, Prosperity, Planet)原則，滾動式調整與修正健康城市的短、中、長期指標，強化本市健康城市跨域合作，引導出市民有感的行動方案。
	(四) 菸害防制工作計畫
	1. 菸害防制法委任跨局處，執行菸害防制稽查
	(1) 菸害執法稽查取締：由本局、府委任機關(公管中心、大地工程處、環保局、公園處、水利處、市場處、殯葬處、公運處)擴大菸害取締；教育局、體育局、警察局行政協助，113年稽查11萬2,449家次，違規件數1,072件，處罰鍰新臺幣1,570萬4,000元。
	(2) 青少年菸害防制：113年開立戒菸教育裁處書83件。
	2. 跨域協助控菸
	(1) 結合醫療與社區資源，113年提供戒菸藥物治療與衛教諮詢服務1萬660人；委託本市醫院15家開辦戒菸班22班次，開辦醫事人員戒菸訓練6場，辦理社區、職場、校園菸害宣導734場。
	(2) 為建構戶外無菸友善健康環境，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113年新增公告本市戶外禁菸場所1,091處(累計公告4,709處)。
	(五) 幸福育兒、安心長大
	1. 0至6歲兒童健康照護網絡
	(1) 兒童健康服務整合一站式服務方案：結合醫療院所，提供未就學兒童健康照護完整性服務(兒童預防保健服務、兒童發展篩檢服務、牙齒塗氟等)，113年辦理13場，服務984人。
	(2) 學齡前兒童整合性社區篩檢服務
	A. 由合約醫療院所17家至幼兒園及社區，提供本市3歲以上至未上小學之學齡前兒童視力、口腔、聽力及身體檢查服務，並由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追蹤篩檢疑似異常個案，以期早期發現早期矯治，113年服務5萬6,176人。
	B. 為維護篩檢服務品質及篩檢標準作業流程，113年辦理視、聽力篩檢人員實務訓練及回覆示教課程5場，參訓232人。
	2. 學童塗氟及窩溝封填防齲補助計畫
	(1) 由牙醫師到校提供本市國小一年級學童牙齒塗氟防齲服務及辦理口腔衛教宣導講座，強化學童之口腔衛生保健觀念，降低學童口腔齲齒率。113年國小一年級學童到校塗氟服務合約牙科醫療院所138家，服務3萬3,961人次。
	(2) 提供就讀本市所轄之公、私立國民小學，已滿6歲且未滿9歲之學童進行窩溝封填掛號費補助。113年合約牙科醫療院所146家，服務2,481人次。
	3. 學童高度近視防治服務
	(1) 由眼科合約醫療院所170家提供本市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童及視力篩檢異常之學齡前兒童專業視力檢查服務，追蹤管理近視高危險個案，並運用多元管道衛教宣導視力保健，以延緩學童近視度數增加速度及減少近視新個案發生，113年服務4萬9,224人。
	(2) 為維護檢查服務品質及專業視力檢查標準作業流程，安排專家進行合約醫療院所實地輔導作業，並辦理催檢獎勵活動、發送家長提醒簡訊等多元方式，以提高服務利用率及健康識能。
	(六) 老人健康照護：提供設籍本市65歲以上民眾及55歲以上原住民，老人免費健康檢查每年1次。113年新增C方案(骨密肌力套餐)，健檢項目內容包含：骨密度檢查DXA、肌少症篩檢(小腿圍)、肌少症體能表現評估(或握力)、鹼性磷酸酶ALK-P、尿素氮、鈣、血液常規檢查、白蛋白及球蛋白。113年3月4日開辦老人健康檢查，特約醫事機構62家中提供C方案26家，113年服務6萬4,111人，其中C方案服務1萬5,466人。
	(七) 推行健康網絡及辦理陽性個案追蹤照護：擴增癌症防治網絡，結合癌症診療品質認證醫院26家、社區醫療群14家與癌症篩檢機構1,103家，提供市民癌症篩檢服務、疑陽性個案追蹤與轉介管理，113年五癌篩檢52萬2,500人次，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平均值93.3%。
	1. 子宮頸癌篩檢：子宮頸抹片檢查(30歲以上) 23萬2,689人，疑陽個案828人。
	2. 乳癌篩檢：乳房攝影X光檢查10萬4,355人，疑陽個案8,805人。
	3. 大腸癌篩檢：糞便潛血檢查14萬8,343人，疑陽個案6,642人。
	4. 口腔癌篩檢：口腔黏膜篩檢2萬8,913人，疑陽個案2,001人。
	5. 肺癌篩檢：肺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8,200人，疑陽個案700人。

	二、 建立全方位心理健康支持服務
	(一) 心理健康促進及心理衛生服務
	1. 心理健康促進：根據執行成果，評估本市各年齡層及特殊族群的心理健康需求，並依據分齡、分眾的方式，設計多元心理健康衛教、講座及社群媒體等宣導形式，結合校園、職場、社區、媒體及大型活動等多元場域，辦理孕產婦、青少年、中壯年及長者等心理健康促進活動，以全方位提升本市民眾心理健康。113年辦理活動340場，參與4萬7,466人次。
	2. 心理衛生服務：由本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5區(中正區、萬華區、文山區、北投區及信義區)之心理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及職能治療師等專業人員，提供心理諮詢、評估、心理諮商、災後心理重建及整合性外展服務等，並連結社區網絡資源，強化社區預防及危機處理，提升民眾心理韌性，113年服務7,926人次。
	3. 社區暨青少年心理諮商門診
	(1) 本局委請北市聯醫於十二個行政區開設社區心理諮商門診13處，其中於中正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供夜間門診服務，提供一般民眾心理諮詢服務。
	(2) 113年開診1,733診次，服務8,277人次。為強化本市青少年自殺防治工作，北市聯醫113年2月起陸續於中正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萬華區、北投區及文山區院外門診部增設青少年心理諮商特約門診，截至113年12月31日，開診110診次，服務252人次。
	(二) 自殺防治工作
	1. 針對各局處、本市醫療院所及民間團體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強化一線服務人員自殺風險辨識、評估及即時介入識能，113年辦理492場次、參訓4萬2,142人次。
	2. 針對自殺企圖通報個案進行電訪、家訪等關懷訪視服務及跨網絡資源連結，113年接獲本市通報7,584案次，追蹤關懷服務比率98.5%。
	(三) 精神照護整合性服務
	1. 本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供轄內精神個案就近之關懷照顧服務，113年服務1萬1,896人，關懷訪視5萬3,569人次。
	2. 透過護理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衛生社工及關懷訪視員定期訪視，提升精神病人服藥遵從性及就醫穩定性、並評估其多元需求，適時連結各項資源，提供整合性服務。
	(四) 精神病人社區融合
	1. 為改善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歧視與汙名，營造友善與包容的環境，本局以多元的精神衛教宣導方式，透過不同的場域(如捷運公司、校園)，辦理康復之友分享會、電影賞析講座、家屬支持性團體、青鳥盃社區康復之友健康促進運動活動等。
	2. 提升民眾精神疾病知能，給予精神病人社區支持，建立友善支持環境辦理精神疾病去污名宣導，113年執行各項策略活動20場次、8,512人次。
	(五) 強化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
	1. 113年本市護送就醫次數1,638次(月平均約136次)，其中非精神照護個案67%，精神照護個案33%，為提升警、消、衛政人員處理社區干擾事件之能力，本局辦理實體共訓課程，藉由案例分享及情境模擬演練，讓警、消、衛政人員理解各自工作流程，使護送就醫作業更流暢。
	2. 本局亦持續提供24小時社區緊急個案醫療小組，以電話諮詢或緊急出勤服務，由專業醫療團隊協助警、消人員判斷精神衛生法有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者，113年緊急出勤服務740人次(月平均約61次)。
	(六) 加強兒少保護案件之辨識與通報
	1. 本局辦理醫事人員責任通報教育訓練63場次、受訓4,557人次。
	2. 由派案窗口發揮初篩功能，使疑似保護性案件經由通報進入社政集中派案，並依案件類型及風險程度，指派案件至合適單位續處。
	(七) 心理師機構管理
	1. 執行心理師執業機構督考：本局於113年完成心理師執業機構督考作業129家，確保機構設置、異動符合相關法規規範。
	2. 推動通訊心理諮商核准作業：為保障行動不便及偏遠地區民眾心理諮商需求、提升有需求民眾接受服務意願，本局業核准心理諮商機構70家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服務，以因應通訊心理諮商服務需求提升情形，並保障個案進行通訊心理諮商的隱私及安全。

	三、 守護食藥粧安全
	(一) 加強食安稽查及強化後市場管理
	1. 本局每年均訂有食品衛生安全稽查計畫，執行公共飲食場所等食品業者之食品衛生稽查，針對供餐量大、食品安全風險及民眾消費量高之餐飲業者(如：筵席餐廳、人氣及大型旅宿業附設餐廳等)，依其業別特性定期進行輔導查核，如發現特定場域有食品安全疑慮，即時啟動稽查。
	2. 考量近年來餐飲業者營業樣態多元，製作及供應餐點之形式多變，本局已針對食品業者技術證照人員持證比率及產品責任保險投保情形於例行執行食品衛生稽查時針對重點項目加強稽查，強化整體食安防線。
	3. 食安是民眾最關切的民生議題，本市以風險等級、立意取樣為原則查驗各類食品，每年除常態查驗外，依據高風險、高違規、高關注、年節時令、消費場域、產品特性、輿情事件、新興產品、邊境監測及衛生單位抽驗結果等即時調整納入高風險抽驗標的並訂定抽驗計畫，且同步積極輔導業者，傳遞正確知能以提升食品衛生安全。
	4. 規劃各項高風險食品、高關注加工產業及各節慶時令食材稽查抽驗專案，加強食品業者查核，並選定不同檢驗項目，必要時於產季加強查驗，內容包括食材來源安全、製程衛生、抽驗、標示…等。歷年食品衛生抽驗件數平均3,600件，採逐年滾動式檢討修正抽驗件數，113年抽驗食品5,146件(符合規定4,796件)，合格率93.20%；同時回饋中央監測資訊進行源頭風險管控，另加強輔導業者主動通報，並針對重大違規案件依法加重裁罰，嚇阻業者僥倖心態。
	(二) 食藥粧產品監控與查核
	1. 為強化市民食藥粧消費安全，本局辦理各項稽查及抽驗輔導計畫，113年辦理食品業者衛生稽查2萬5,835家次；食品標示稽查6萬137件；食品抽驗件數5,146件(合格率93.20%)；藥品、醫療器材包裝標示7,755件；藥品及醫療器材及膠囊錠狀產品品質抽驗107件；化粧品標示8,585件；化粧品品質抽驗56件。
	2. 同時為深入了解民意輿論及消費者實質之感受，本局於113年發布食藥粧抽驗、稽查及重大食安事件之相關新聞稿130則。本局持續不斷地發布相關資訊，確保消費者可取得正確之消費資訊，並於產品選擇上能安心無憂。
	(三) 食品安全行銷：113年延續臺北食時安心理念，行銷本市食品安全政策及成果，辦理食安行銷活動4場次，包含提升食品有效日期辨識強度之食品效期視覺友善標示輔導成果發表會、提升食材來源透明化之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上市及上櫃連鎖餐飲專區成果發表會、提升夜市食品衛生品質夜市微笑標章成果發表會、提升商圈餐飲業者食品衛生自主管理能力餐飲衛生管理分級商圈成果發表會，媒體露出70則。
	(四) 食品安全委員會暨工作小組會議
	1. 為增進市府食安管理之運作效能，市長指派市府秘書長擔任食品保安官，並修訂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設置要點增設執行秘書1人，由該執行秘書綜理會務、定期召開會議，針對食安委員會列管事項進行追蹤管考。
	2. 為因應重大或緊急之食品安全事件，食品保安官或執行秘書得召開臨時工作小組會議，協調跨局處應變，迅速啟動因應作為，以維護市民食安健康。113年召開會議4次、臨時會議1次，審議食安議題17項。
	3. 修正疑似食品中毒處理作業流程：因應重大疑似食品中毒事件，精進本市疑似食品中毒處理作業流程，本局113年4月3日、4月26日及5月1日邀集專家學者召開專家學者會議及內部討論會議，針對強化通報機制、加強檢體採樣及現場查核及臻善停業及復業標準進行討論，並於113年5月17日依專家建議完成修正。
	4. 精進餐飲業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本局由食品衛生安全稽查計畫、夜市食品安全微笑標章、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認證制度、精進技術人員證照比率查核、辦理多元食品業者衛生講習、加強查核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食材登錄平台即時揭露食材來源資訊、食藥粧網路地圖iMAP即時揭露食安稽查資訊等眾多面向，持續精進本市餐飲業之食安管理，增進民眾對外食之信心。

	四、 傳染病防治
	(一) 登革熱防治
	1. 監測疫情：113年本市確定病例54例，其中境外移入49例，本土5例(大安、萬華、中正、大同及文山區各1例)。
	2. 社區動員：透過多元宣導管道(社區民眾、校園、醫療院所等)，提高民眾防治認知及警覺，113年社區防疫衛教宣導辦理7,204場次。
	3. 衛教及訓練：病媒蚊孳生源監測機制及風險場域查核，113年高風險處所巡檢與病媒蚊密度調查，查核3,233場次。
	4. 緊急應變：訂定首都生活圈登革熱/屈公病防治計畫，召開府級會議及區級應變工作小組，及時阻斷傳播鏈。
	5. 跨局處整備及應變：113年4月12日及10月2日市府分別辦理第1次及第2次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作會報，整合跨局處資源，強化孳生源清除，凝聚社區民眾團體意識。
	(二) 腸病毒防治
	1. 疫情監測：113年1月23日公告本市腸病毒流行警訊期為113年3月1日至6月30日及9月1日至12月31日，請各教托育機構落實通報、請假及停課(托)作業。113年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病例1例。
	2. 輔導查核
	(1) 自我查檢：請醫院及產後護理之家於流行期前，依查核表辦理自我查檢。
	(2) 常規查核：每年1至3月及7至9月進行本市教托育機構腸病毒通報、洗手與消毒措施查核。
	(3) 不定期查核：針對民眾陳情、議員反映、媒體重大事件等，由本局、社會局及教育局提報優先查核之幼托機構進行聯合稽查，113年查核機構13家。
	(4) 113年辦理教托育機構查核1,456家、宣導1,485場次。
	3. 醫療整備
	(1) 本市腸病毒重症責任醫院14家(臺大兒童、馬偕兒童、三總、北榮、新光、國泰、萬芳、振興、北醫、臺安、中興、仁愛、和平婦幼及陽明院區)，提供重症個案醫療處置及照護，並強化新生兒腸病毒之預防及衛教宣導。
	(2) 113年本局已偕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擇定責任醫院4家(萬芳、北醫、新光及振興)進行兒科、婦科及嬰兒室督導訪視，以提升醫療品質照護及感控措施。
	4. 召開專家及跨局處會議，討論本市教保服務機構及托育機構因應腸病毒防治措施與停課規範。
	(三) 流感及新冠疫情防治
	1. 疫情監測
	(1) 監測醫院、校園及人口密集機構流感疫情，113年本市流感併發重症185例。
	(2) 113年1月1日至8月31日本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1,643例，9月1日至12月31日新冠併發重症26例，持續監測疫情與負壓隔離病房收住。
	2. 醫療照護：本市醫療院所於農曆春節期間分時段開設防疫門診886診次，實施傳染病患分流，提供流感及新冠抗病毒藥劑治療服務。
	3. 感染管制：113年辦理醫院例行性查核20家，無預警查核12家；機構例行性查核183家，無預警查核29家。
	4. 衛教宣導
	(1) 透過多元管道宣導高風險族群出入公眾場所佩戴口罩、勤洗手、生病不上班不上課等措施及公費流感疫苗施打等資訊，發布新聞稿16則。
	(2) 宣導民眾落實個人衛生及防疫作為，並透過本局COVID-19專區網頁、發布新聞稿等方式加強風險溝通。
	5. 藥劑整備
	(1) 113年本市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醫療機構302家，透過定期監測醫療院所使用及庫存量，確保達安全儲備量。
	(2) 113年本市新冠肺炎口服抗病毒藥物合約機構185家，提供65歲以上或有重症風險因子者經醫師評估後使用，以降低重症死亡率及阻斷傳播。
	(四) M痘防治
	1. 疫情監測：113年本市確定病例24例，分別為境外移入2例及本土病例22例。
	2. 衛教宣導：於高風險場所、醫療院所、相關團體等，透過海報、宣導單張、影片輪播等宣導疾病症狀、傳染途徑、預防方式與疫苗接種。
	3. M痘疫苗接種：本市合約醫院17家提供疫苗接種服務，113年本市接種5,864人次，目前四類M痘疫苗風險次族群接種率之其中2項高於全國平均值。本局於113年4月18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13年全國防疫業務聯繫會議暨頒獎典禮獲頒M痘疫苗接種服務卓越獎。
	(五) 疫苗接種業務
	1. 流感疫苗：公費流感疫苗113年10月1日開打，截至113年12月31日接種逾66.6萬劑，65歲以上長者接種逾21.8萬劑，涵蓋率38.81%。
	2. 新冠疫苗：積極推動新冠疫苗接種政策，降低染疫後重症及死亡風險，截至113年9月30日XBB.1.5疫苗接種逾25.6萬劑，113年10月1日起，提供JN.1疫苗接種，截至113年12月31日接種逾11.9萬劑。
	3. 入學世代入學前2劑幼兒常規疫苗：接種完成率98.28%。
	4. 肺炎鏈球菌疫苗：本市65歲以上長者13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PCV13)接種14萬8,465人，涵蓋率為33.16%；23價肺炎鏈球菌多醣體疫苗(PPV23)接種1萬8,149人、涵蓋率為49.42%，兩種皆接種之涵蓋率為26.10%。
	5. 腸病毒71型疫苗：補助接種696人次。
	6. 3歲以下幼兒各項常規疫苗：接種全數完成率98.40%。
	7. 輪狀病毒疫苗：本市推動嬰兒輪狀病毒疫苗補助接種2萬4,894人次。
	(六) 結核病防治措施
	1. 加入高風險篩檢醫院24家，風險族群潛伏結核感染篩檢人數8,492人，為112年篩檢量能2.3倍，完成潛伏結核感染治療371人。
	2. 完成篩檢機構157家，涵蓋率83%(六都第1)。
	3. 113年本市本國籍結核病新案確診428人，較112年減少112例，降幅達2成。
	(七) 愛滋病防治
	1. 響應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訂定全球2030年95-95-95之目標(95%感染者知道自己感染狀況、95%知情感染者有服藥、95%服藥者病毒量受到抑制)。
	2.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統計報告，本市成效為91-97-96，優於全國91-96-95及全球86-89-93，持續積極開發多元愛滋篩檢管道及推廣自我篩檢，引導民眾接受篩檢，提高知道自己感染的比率(第1個95)。
	3. 辦理愛滋防治校園巡迴舞台劇27場次，以舞台劇演出形式，讓學生認識愛滋及性傳染病以保護自我，嘉惠師生約1萬143名，並辦理國小、國中、高中職入班性傳染病宣導，113年辦理78場次、衛教1萬9,084人次。
	4. 辦理校園愛滋防治種子師資培訓課程，透過相關課程提升各級學校教師、護理師等人員對愛滋防治教學知能，113年辦理2場次、參與114人次。
	5. 為落實安全性行為，提高保險套取得可近性，本市設置保險套自動服務機50臺，設置點分別位於同志三溫暖、十二區運動中心、大學校園、替代役中心、士林夜市、臺鐵臺北及南港車站、大賣場，113年販售1萬1,219盒。
	6. 推廣在家使用的愛滋病毒快速唾液及血液自我篩檢試劑服務，防疫觸角延伸至更隱密的族群。113年販售自我篩檢試劑8,082盒，較112年同期增加13.56%。
	7. 113年愛滋病新增感染107人，累積通報6,808人，管理中個案5,246人。
	8. 113年探訪性工作者衛教及篩檢辦理69場次，衛教2,825人次，篩檢2,454人次，無發現愛滋病毒陽性個案，梅毒陽性11人(新案6位及舊案5位)。
	9. 113年外展匿名篩檢辦理455場次，篩檢1萬833人次，愛滋病毒陽性16人，梅毒陽性65人。
	10. 113年警方查獲性工作者及其相對人與毒癮者之衛教及篩檢，衛教1,941人次，篩檢1,941人次，愛滋病毒陽性共53人(新案0人及舊案53人)，梅毒陽性共53人(新案0人及舊案53人)。
	(八) 感染管制查核：113年辦理醫院例行性查核20家，無預警查核12家，機構例行性查核183家，無預警查核29家。亦針對本市所轄之設置單位24間，進行實驗室查核，均已複查完成改善。
	(九) 營業衛生管理
	1. 113年進行水質微生物抽驗，泳池抽驗545件，合格率96.7%；浴池抽驗308件，合格率91.88%；溫泉水質抽驗337件，合格率99.11%。
	2. 依據臺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規範，執行本市六大營業場所稽查輔導，113年稽查4,450家次，合格率68.07%。
	3. 113年配合觀光傳播局新設立及變更營業樓層之旅館業聯合檢查29家次；配合本市商業處八大行業營業場所聯合會勘251家次。

	五、 完善醫療照顧
	(一) 108年1月6日病人自主權利法正式施行，推廣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113年本市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服務機構23家，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8,468人。
	(二) 組成醫療爭議調解會：配合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於113年1月1日開始施行，明定地方主管機關應組成醫療爭議調解會辦理醫療爭議調解，113年醫療爭議陳情案件387件，執行調解(處)案件185件，成立件數71件，調解(處)成立率38.4%。
	(三) 保障市民就醫安全，遏止未具醫事人員資格者執行醫療業務，本局積極執行密醫稽查業務，113年查緝案366件，移送地檢署偵辦案件8件，列管查察10件；淨化本市醫療廣告，113年舉發610件，行政處分50件。
	(四) 積極辦理密醫查緝
	1. 113年查緝案366件，移送地檢署偵辦案件8件，列管查察10件。為保障市民就醫安全，捍衛市民健康，積極密切與檢方及警方合力調查，打擊密醫行為，一旦查獲有密醫行為者相關具體事證，依醫師法第28條規定，移送地檢署辦理。訂有查緝密醫標準作業流程，若接獲檢舉密醫案件，立即進行調查，並依查察結果依法處分、列管查察或移送地檢署偵辦。
	2. 如事證不明確，納入列管對象，進行定期稽查或不定期稽查。
	(五) 淨化本市醫療廣告：本局從三大層面著手嚴格執行醫療廣告相關規範，避免供給者誘發需求以及資訊不對等之情形產生，期維護就醫民眾權益，並減少醫療爭議事件發生。
	1. 加強輔導：主動提供違規案例與法令規範協請相關公、學、協會宣導，並與衛生福利部同步定期更新最新法令，就屢次違規之美容醫學機構納入專案加強輔導，並於每年基層醫療(事)機構督導考核時查察並輔導醫療廣告相關規範。
	2. 積極監測：委外辦理違規醫療廣告監測計畫，落實主動監測管理。提供民眾多元檢舉管道，例如使用網路檢舉、APP舉報、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郵寄書面資料揭發，亦可親自至本局舉報。
	3. 嚴格查辦：針對屢次違規之受處分人依規定處以高額罰緩並予以列管。
	4. 有關醫療廣告辦理情形：113年舉發醫療廣告610件，行政處分50件，裁處總金額新臺幣295萬元。
	(六) 推廣AED安心場所認證，以保障市民生命安全
	1. 目標：AED應設場所查核輔導合格率90%以上。
	2. 辦理AED管理員訓練及推廣CPR+AED教育訓練，增進市民具備急救技能，推廣場所安心場所認證比率，以確保市民生命安全。
	3. 委託專業團體至AED設置場所進行設備異常或耗材過期相關查檢及輔導更新設備。
	(七) 推廣市民CPR+AED急救教育訓練技能計畫
	1. 目標：計畫目標參訓人員至6萬人次。
	2. 113年辦理1,469場次，參訓8萬2,955人次，達成率138%。

	六、 在地老化-落實長照社區服務
	(一) 持續推動長期照顧十年2.0整合計畫
	1. 113年本市接受長照服務人數為5萬7,120人(較112年成長16.93%)。
	2. 提供長照服務單一窗口：為提供個別性長照服務，由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做為長照服務單一聯繫窗口，評估市民長期照顧服務需求，並協助連結各項服務所需資源。113年電話諮詢量7萬4,695人次(較112年成長2.25%)。
	(二) 整合跨部門溝通合作
	1. 本市設有長期照顧委員會，每年召開會議4次。
	2. 長期照顧委員會設有工作小組7個，分別為長照服務組、失智網絡組、研發創新組、人力資源開發組、輔助科技與資訊整合組、設施及環境資源建置組，以及協調、審議與權益保障組等。
	3. 每個小組均由相關機關指派的委員擔任組長，每年召開工作會議4次，負責推動長期照護相關政策和業務。透過跨局處的協調與合作，整合市內資源，進一步規劃與推動本市的長期照護政策，旨在提供市民更全面且完善的長照服務。
	4. 本局及社會局每季召開長期照顧業務聯繫及雙首長聯繫會議，113年召開會議12次。
	(三) 推動失智照護服務
	1. 本局依衛生福利部失智照護服務政策，建立跨局處失智網絡平台，協同推動失智症照護政策，113年本市有失智共同照護中心11家，提供疑似及確診失智症個案管理服務8,510位，失智社區服務據點48處，服務失智個案1,400位，及權責型失智社區服務試辦據點1處。
	2. 服務具有情緒及行為症狀(BPSD)失智個案10位；失智據點提供多元認知促進、緩和失智課程活動參與20萬4,297人次。

	七、 北市聯醫醫療、社區、長照整合照護及毒防中心藥癮防治
	(一) 北市聯醫於113年7月參與衛生福利部健保署全民健康保險在宅急症照護試辦計畫，健保署核定可收治個案數為44案，113年實際收案42案，提供住院的替代服務，減少居家失能或機構住民因急症往返醫院。
	(二) 綿密社區整合照護網絡，提供出院準備服務、居家醫療、長期照顧、安寧療護。
	1. 出院準備服務：主動協助病人及家屬訂定出院準備服務計畫，提供居家照護護理指導，連結長期照護資源積極推動社區居家醫療整合服務。113年收案2萬1,978人次。
	2.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服務：提供因失能或疾病特性致外出就醫不便者之跨團隊醫療照護服務，並廣邀基層醫療院所加入共同建立社區居家醫療網絡。113年收案1,251人，訪視1萬3,285人次，加入藍鵲團隊院所45家，攜手照護民眾健康。
	3. 長期照護服務：北市聯醫中興、仁愛、和平婦幼、忠孝、陽明及林中昆院區為衛生福利部核定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A單位。113年新成案數1,911人、每月平均案管量4,488人。配合市府長照政策，逐年增設長照床，截至113年12月31日完成長照床硬體設備建置289床。
	4. 社區安寧照護：113年服務636人，家屬對社區安寧照護服務滿意度97.4分，持續結合社區資源，提高收案來源與社區安寧照護品質。
	(三) 藥癮防治：為提升藥癮者接受戒癮治療，促使順利復歸社會，持續布建藥癮醫療網絡，以提高藥癮治療便利性及多元藥癮治療處遇。另提供藥癮個案管理服務，以個案服務為中心，進行定期關懷訪視追蹤輔導，評估個案需求進行相關資源轉介，期能協助藥癮者改善生活。
	1.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113年召開工作執行會議4次，擬定市府毒防工作計畫，針對會議列管事項進行追蹤管考，持續推動毒防跨局處相關業務。
	2. 針對一般民眾、機關團體、各級學校、職場勞工、特定營業場所等對象規劃多元教材進行反毒教育宣導，引導民眾拒絕毒品誘惑。113年辦理毒防衛教講座及擺攤47場次，參與7,178人次。
	3. 執行藥癮醫療補助計畫，降低個案就醫障礙，提升醫療動機；113年提供戒癮治療醫療補助2,341人次(累計1萬4,523人次，協助個案938人)及提供藥癮個案入住中途之家補助70人次(協助個案18人)。
	4. 辦理獨特少年計畫，113年服務未成年個案數14人，提供青少年整合性藥癮治療處遇暨醫療補助服務，以加強青少年藥物濫用個案處遇。
	5. 深化個案管理服務，提供一案到底之個案關懷訪視與追蹤輔導服務機制，113年個案管理服務涵蓋率97.59%。
	6. 積極辦理藥癮個案社會資源轉介：評估藥癮者需求，積極協助各項資源連結及轉介，協助個案建立正常生活，順利復歸社會。113年轉介率29.6%。


	參、已實施之創新作為
	一、 40歲以上市民成人健康檢查加碼補助
	二、 青少年健康成年禮，男女共同接種HPV疫苗
	(一) WHO倡議90%女性於15歲前完成HPV疫苗接種，於可負擔及可實現情形，納入青少年男生為對象。配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公費疫苗政策，本市國中女生HPV疫苗涵蓋率90%。
	(二) 然HPV衍生癌症不分性別，除女性子宮頸癌外，亦導致男性頭頸癌，113年9月起本市擴大提供國中男生HPV疫苗接種服務，透過兩性共同接種疫苗，降低HPV病毒感染。
	(三) 113年本市辦理各國中校園接種及116家合約院所提供補接種服務，國中男生完成接種8,085人，接種率73.45%。

	三、 結合公、私部門協力推廣與維護戶外禁菸場域
	(一) 為保護民眾免於二手菸危害健康，本局結合市府相關局處、企業職場、社區等公、私部門資源，逐步擴大戶外無菸環境。
	(二) 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新增公告本市大龍峒、興隆D1區、興隆D2區、中南、新奇岩、和興水岸等社會住宅所屬之戶外公共區域6處，分別113年6月15日及10月1日起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公告臺北大巨蛋園區所屬之室外場所，113年9月1日起為除吸菸區外，禁止吸菸場所。

	四、 建物防墜、北市先行
	(一) 為精進本市特有之高處墜下自殺防治作為，113年6月25日訂定臺北市政府所轄各機關(構)學校之公有建築物及橋梁防墜安全設置原則。
	(二) 該原則由工務局納入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使本市公有建築物及橋梁於籌建、設計階段即納入建築物防墜安全規劃。
	(三) 本項創新作為率全國之先，本市經驗分享全臺21縣市，共同推動高處墜下之自殺防治工作，期降低市民跨縣市自殺風險，共同守護市民生命安全。

	五、 食品安全認證標章
	(一) 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認證：
	1. 本局為維護民眾餐飲衛生安全，推動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認證制度，針對本市餐飲業者進行衛生分級輔導，並針對取得認證的業者每2年重新評核，截至113年12月31日輔導評核餐飲業者通過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認證4,494家(優級3,959家、良級535家)。
	2. 擴大推廣餐飲分級制度至西門商圈及臺大公館商圈，辦理業者說明會及衛生講習提升業者食安知能，評核前拜會商圈自治會理事長獲得支持，共同推廣餐飲分級，並辦理成果發表會，頒發認證獎狀予通過評核之商圈業者代表，肯定其為食品衛生所做的努力，編製餐飲分級美食地圖及辦理慢步台北好食趣Instagram抽獎活動，藉以推廣及提升餐飲業者食品衛生自主管理能力及市民食安信心。
	(二) 夜市食品安全微笑標章
	1. 本局為提升本市夜市攤商食品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的能力，推動夜市專屬食品安全微笑標章評核認證輔導計畫，截至113年12月31日累積通過率97.5%。
	2. 食品安全微笑標章有效日期2年，113年本局完成輔導及評核艋舺夜市、公館夜市，及重新輔導評核梧州街夜市、廣州街夜市、西昌街夜市及臨江街夜市，通過認證夜市6處237攤，針對輔導之夜市攤商完成食品安全衛生規範說明會6場，獲得金質、銀質標章，同時規劃於食藥粧網路地圖(iMAP)同步揭露資訊，維護市民外食安全。

	六、 食品安全資訊平台
	(一) 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
	1. 為建立安全又安心的食品消費環境，並提供透明的食品安全資訊，藉由整合資訊技術監控食品供應鏈，以強化食品之源頭管理，本局於102年9月9日建置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
	2. 105年起依《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規定公告納管並設立專區，113年設立專區17個，本市食材登錄平台瀏覽人次更高達200萬以上。
	3. 有鑒於上市上櫃餐飲業者品牌知名度高，分店廣布且用餐人數甚多。民眾對外食及其食材來源之品質日益重視，為維護廣大消費者日常飲食的食安權益，113年8月2日本局公告新增上市及上櫃連鎖餐飲專區。
	4. 113年10月23日舉辦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上市及上櫃連鎖餐飲專區成果發表會，典禮現場由市府李泰興秘書長兼食安官與各大上市及上櫃連鎖餐飲業者共同出席，響應食材來源登錄透明化政策，為市民食安提供更全面性的保護。
	(二) 食藥粧網路地圖(iMAP)
	1. 本市觀光夜市16處，食藥粧網路地圖(iMAP)新增觀光夜市專區，揭露本市觀光夜市飲食攤之攤位名稱、照片、衛生稽查結果、是否獲得夜市食品安全微笑標章及標章等級等資訊。
	2. 新增即時連結至食材登錄平台食品抽驗專區，以供民眾檢視業者之稽查資訊後，可於該專區查詢需要的食材抽驗資訊，打造安心外食環境。
	3. 截至113年12月31日iMAP揭露餐飲業者1萬2,241家，網站瀏覽1,033萬人次。

	七、 食品效期視覺化友善標示
	(一)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本局以改善食品有效日期辨識強度為目標，調查市售食品有效日期呈現方式，歸納出字體放大、乾淨標示、顏色與背景對比、展示面呈現等優化面向4項。
	(二) 首創食品有效日期視覺友善呈現方式，輔導業者販售之產品同時符合效期呈現方式2種以上，113年10月8日辦理食品效期視覺友善標示輔導成果發表會，邀請食品製造業及連鎖通路商業者14家共同響應，提供效期友善標示產品59件，透過食品效期視覺友善標示方式，使民眾快速獲取有效日期資訊，打造安心選購環境。

	八、 食醫守護-食安及檢驗量能
	(一)  修正疑似食品中毒案件處理程序：依據113年4月3日、5月1日專家會議、113年5月7日食安委員會臨時會議專家建議，於113年5月17日完成疑似食品中毒事件通報、調查、採樣及送驗作業程序書修正，並公布於本局局網食品中毒專區。
	1. 強化通報機制：涉及蓄意下毒或死亡的疑似食品中毒事件，主動通報會同檢警機關處理。
	2. 加強檢體採樣及現場查核
	(1) 得向食品製造場所當班行政管理人員或餐飲從業人員(如廚師)詢問並紀錄食品製造流程及其他作業細節(如：製備流程是否有異、值班人員為誰等)，第一時間歸納可能發生之原因。
	(2) 如有死亡、收治加護病房、休克、昏迷、麻痺、語言及吞嚥困難等情形，得立即擴大採檢食品業者製造場所之使用食品、原料或相同來源之食品(如尚未烹煮之涉嫌食品、食材、配料、調味料等)以利溯源。
	3. 臻善停業及復業標準
	(1) 停業：疑似食品中毒就醫人數達6人(含)以上、學校疑似食品中毒人數達50人或以上、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有持續擴散之虞、社會大眾關注事件、病因物質特殊者(如肉毒桿菌、麻痺性貝類毒素等)或其他特殊原因(如死亡、收治加護病房、休克、昏迷、麻痺、語言及吞嚥困難等情形)等原則，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
	(2) 復業：全面清潔消毒處理，俟業者改善完成後向本局提出復業申請及相關改善報告(改善報告應包括從業人員完成衛生講習至少4小時)，經本局審查通過(必要時得召開專家會議商議)且複查合格始准復業。
	(二) 增加食安稽查人力：因應本局辦理食品、稽查及檢驗等相關業務需要，市府核定增列聘用人員33名；本局亦獲中央食安保護基金補助之年度人力4名，持續爭取；同時亦積極向中央申請精進地方政府關鍵食安管理計畫之相關人力經費補助，以減輕工作及人力負擔。
	(三) 成立食因性疾病病因物質檢驗組
	1. 本局動支市府第二預備金新臺幣3,320萬7,600元，用以支應新增業務所需之設備及相關費用。
	2. 於原有之檢驗人力基礎上，再增聘檢驗專業人員5名，作為食因性疾病病因物質檢驗組專業檢驗人員，平時例行監測市售食品中毒性物質，在食品中毒案件發生時主責檢驗病因物質，以進一步提升食品檢驗技術及量能，保障市民飲食安全。

	九、 腸病毒71型疫苗補助
	十、 社區疫苗接種系統數位化
	十一、 子宮內膜癌篩檢快速通關特別門診
	(一) 根據國健署109年癌症登記報告，子宮體癌(包括子宮內膜癌和子宮惡性肉瘤)在女性十大好發癌症中排名第五，顯示出這一疾病的威脅性逐漸增大。
	(二) 對於子宮內膜癌的高風險族群，北市聯醫婦幼院區113年9月25日起，每週三下午增設子宮內膜癌篩檢快速通關特別門診。高風險族群經過醫師評估不正常出血來源，可透過3D超音波篩檢，當天檢查可以立即知道結果，節省預約、檢查、等待報告時間1至2週。113年篩檢高風險族群92人次，並篩檢出癌前病變1例。


	肆、未來施政重點
	一、 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
	(一) 規劃醫護站人力提供醫療服務
	1. 賽事介紹：114年5月17日至5月30日由本市及新北市兩個城市擔任主辦城市，共舉辦運動種類35種(含帕拉運動)，競賽項目57個。使用競賽場館61處，分布於：本市26處、新北市22處、宜蘭縣4處、桃園市6處、臺中市1處、新竹縣2處等6個縣市。
	2. 114年5月17日假臺北大巨蛋辦理本賽會開幕典禮；閉幕典禮於114年5月30日假新北市美術館辦理。
	3. 有關醫療服務規劃，本市主責臺北市、新竹縣、臺中市及宜蘭縣，場館33處；新北市主責新北市、桃園市，場館28處。
	(1) 競賽場館醫護站設置及人力規劃。
	(2) 建置傷情統計系統。
	(3) 建立醫護站與急救責任醫院聯繫窗口。
	(4) 開通就醫綠色通道。
	(5) 醫療服務委託計畫案之勞務採購。
	(6) 辦理醫護站工作人員行前講習及大傷演練。
	(二) 食安守護
	1. 食品衛生稽查：截至114年2月17日，6縣市已稽查運動會場館周邊餐飲業4,131家次，114年賽會前及賽會期間加強場館周邊餐飲業稽查。
	2. 餐飲衛生輔導：截至114年2月17日，6縣市輔導餐飲業者3,511家及完成辦理衛生講習99場，114年賽會期間加強周邊餐飲業之輔導。
	3. 疑似食品中毒，即時通報，即時查核：本局與本市緊急醫療應變中心(EMOC)及各縣市衛生局保持密切聯繫，若接獲本市或外縣市醫院通報疑似食品中毒案件，第一時間與通報個案進行攝食問卷調查，並至涉嫌食品業者營業現場針對硬體設施、環境衛生、製程品質、人員衛生及倉儲運輸管理等進行衛生稽查，同步採集相關檢體，後續俟檢驗結果綜合判定。
	4. iMAP世壯運專區：揭露本市世壯運比賽場館周邊餐飲業者之稽查結果、名稱、照片、是否有餐飲業者微笑標章及標章等級等資訊。
	(三) 無菸環境：本局結合體育局及場館管理單位，預定比照大巨蛋新增公告本市場館(如小巨蛋、臺北市立天母棒球場、臺北市網球中心、臺北田徑場等)周邊戶外區域114年5月1日實施禁菸措施，並積極與其他設有場館之5縣市協調共同推動場館室內、室外無菸環境。
	(四) 世壯運博覽會：為提升民眾健康識能，由北市聯醫策劃，推廣以AI技術於醫療領域的應用，並彰顯本市醫療實力。活動涵蓋AI醫療體驗主題及低劑量胸部X光骨密度展示：體驗部分涵蓋AI心臟健康分析、數位化中醫脈診與舌診。透過AI輔助，協助民眾早期發現健康風險，建立個人化健康管理計畫，促進全民健康，並推動中西醫結合的智慧醫療發展。

	二、 優生助好孕，守護健康
	(一) 優生助好孕：為守護母嬰健康及減輕不孕家庭生育負擔，並保障癌友生育權利，幫助市民安心完成生育大事，114年1月1日起，增加人工生殖、醫療性凍卵、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檢測(NIPT)補助，並調整孕前健康檢查補助對象及檢查項目。
	1. 孕前健康檢查補助：114年3月1日起擴大補助對象為年滿18歲(含)以上，且設籍本市(或配偶設籍於本市)，尚未生育第1胎之民眾，每人終身補助1次，檢查項目新增身體檢查(身高、體重、腰圍、血壓)及諮詢費等項目，調整補助金額(生理男性每案補助最高新臺幣875元、生理女性每案補助最高新臺幣2,300元)。
	2. 孕婦唐氏症篩檢補助：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檢測(NIPT)納入孕婦唐氏症篩檢選項(3擇1)，設籍本市懷孕10至20週婦女或配偶設籍本市懷孕10至20週新住民婦女，每案定額補助新臺幣2,500元，須自付差額。
	3. 人工生殖(試管嬰兒)加碼補助：受術不孕配偶任一方設籍本市，符合人工生殖法規範得實施人工生殖者，且接受胚胎植入方44歲(含)以下，每年補助人工生殖(試管嬰兒)療程費用1次，每次最高補助新臺幣2萬5,000元。
	4. 醫療性凍卵補助：設籍本市40歲(含)以下生理女性，且需經由腫瘤科(或癌症專科醫師)認定因罹癌須治療而影響生育功能者，終身補助醫療性凍卵療程費用1次及4年保存費，最高補助新臺幣3萬2,000元(療程費新臺幣2萬元及4年保存費新臺幣1萬2,000元)。
	(二) 擴大肺癌篩檢-守護警消健康：肺癌位居本市十大癌症死因第1位，為強化可能暴露肺癌危險因子，本市配合中央提供公費肺癌篩檢外，為守護警消人員健康，擴大肺癌篩檢補助警消人員，由北市聯醫以公衛計畫推動試辦，114年提供本市40歲以上警察及消防人員(若有吸菸情形，應同意接受戒菸服務)1,000名，透過每2年1次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攝影檢查(LDCT)，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做好健康預防。
	(三)  擴大胃癌篩檢：胃癌位居本市十大癌症死因第7位，配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辦理公費胃癌篩檢，本市名額733人， 114年2月17日起本局結合北市聯醫加碼提供本市市民名額1,500位，設籍本市45歲至74歲民眾可持健保卡至北市聯醫5大院區(忠孝、仁愛、中興、陽明及和平婦幼院區)接受檢查，守護市民健康。
	(四)  首創2025台北無菸年貨大街
	1. 禁菸公告：為提升年貨大街整體品質，提供民眾乾淨舒適購買無菸環境，及維護民眾不吸二手菸之健康權益，本局與商業處共同合作，首創公告2025台北無菸年貨大街，114年1月11日至27日為全面禁菸場所。
	2. 禁菸宣導：運用發布新聞稿、現場廣播、發送簡訊、巡守隊舉牌、台北通、市府Line@、我是台北人臉書、跑馬燈、電子看板等方式宣導。
	3. 取締稽查：市府委任本局、商業處、環保局、市場處及公園處5個局處跨局處稽查，共同執行違規吸菸者稽查取締。
	4. 與情報導：跨域合作廣獲民眾肯定與支持。

	三、 布建心理衛生資源，自殺防治
	(一) 布建心理衛生資源
	1. 本市前於89年正式開辦本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中正區)，後續配合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政策，依本市人口數、心理資源可近性，積極布建心衛中心及充實服務人力，提供市民心理健康服務與資源，連結在地網絡共同強化社區預防及危機處理。
	2. 113年設置中正區、萬華區、文山區、北投區及信義區等社區心衛中心5處，並預計於114年上半年揭牌啟用第6處南港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共同守護市民的心理健康。
	(二) 2025世界自殺防治日暨心理健康月宣導
	1. 114年以25至45歲青壯年族群為重點宣導對象，結合各局處及民間團體，共同宣導公私協力、人人都是自殺防治守門人之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觀念。
	2. 預計114年9月6日辦理2025臺北市世界自殺防治日及心理健康月大型直播記者會暨園遊會活動，藉由大型記者會及園遊會之形式，使參與市民透過闖關活動體驗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識能，預計參與實體活動3,000人、觀看線上記者會1萬人次。

	四、 持續推動食安工作維護市民健康
	(一) 首都食安心計畫
	1. 114年以教育賦能、強化管理及表彰楷模三大食安精進策略之短中長期計畫，建立更堅實的首都食安新防線，邁向國際一流城市。
	2. 114年1至6月與大專院校教授合作打造創新講習課程內容及食安策略，並針對高人氣餐飲業(如：星級旅館、網紅自助餐廳及知名宴席餐廳)提升稽查頻率，加強稽查風險違規態樣。
	3. 同時規劃本市專屬的台北食安星標章，邀集產官學食安專家共同研商評核標準，透過認證標章確保品質，讓民眾有信心、安心又放心。
	(二) 食安資訊系統優化
	1. 優化食藥粧網路地圖：新增即時食安專區，公布重大事件涉違規業者，並優化後台登入身分驗證方式(配合本局單一入口網)及稽查項目條文編輯功能及持續介接中央系統資訊，整合稽查紀錄，確保資料介接之正確性及完整性。並預計於114年上半年規劃增設iMAP世壯運專區。
	2. 精進食材登錄平台專區
	(1) 鑒於必比登品牌知名度高，分店廣布且用餐人數甚多，考量民眾對外食及其食材來源之品質日益重視，為維護廣大消費者日常飲食的食安權益，114年本局規劃新增必比登專區，後續擬綜合評估納管業者之規模或類別，辦理納管對象草案預公告，並蒐集各方意見後，再依序辦理系統設計、業者說明會、教育訓練及專區上線。
	(2) 針對食材登錄平台之功能性，114年精進後臺查詢報表，於各專區查核報表於匯出資料顯示專區名稱，以利匯出資料進行匯整、精進閒置帳號產出報表控管閒置帳號，以利管理。
	(3) 114年評估導入AI管理機制之功能可行性評估，AI應用於平台資料完整性，例如：針對業者上傳之產品照片，運用AI可快速、準確地分析影像中的特徵，例如顏色、形狀、紋理等，並與龐大的資料庫進行比對，辨識產出可能包含之食材分項，並與業者登錄之食材進行比對，確認其登錄之正確性；或比對業者登錄之門市資料與Google Map資料，分析出已停業門市，與平台專區業者資料連結產出對應報表等。

	五、 強化疫病監測及防治，推動PrEP
	(一) 持續配合中央辦理114年愛滋病毒篩檢與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補助計畫，針對未滿36歲年輕族群、愛滋感染者配偶或伴侶提供藥費補助方案、相關檢驗及風險評估諮詢服務，加入計畫醫療院所21家，持續擴增本市服務量能。
	(二) 加強推動暴露愛滋病毒預防性投藥(PrEP/PEP)，協助本市轄下醫療院所申請辦理自費PrEP/PEP門診服務，以提升市民就診之可近性，參與醫療院所25家，持續提供醫療服務，以降低性行為感染愛滋風險。

	六、 擴大兒童醫療補助，家醫整合照護
	(一) 兒童醫療補助計畫：本市兒童醫療補助計畫84年12月25日開始實施，主要為減輕家庭醫療負擔，提供兒童更完善的醫療照顧，為增進本市兒童享受醫療福利的機會，擴大補助條件，114年起，本市補助條件放寬，第一類補助對象為設籍本市未滿6歲兒童，且其父母之一(或監護人)，原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2年，縮短為10個月。
	(二) 臺北市家庭責任醫師照護整合計畫：於106年起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相關計畫為基礎，北市聯醫醫療團隊走進社區，以家庭為中心，醫療體系從醫院延伸到社區，提供弱勢、失能、行動不便的就醫者在宅照護，亦積極拓展長期照顧，完善無縫接軌的社區整合照護服務。113年總收案照護人數1,608人；提供醫師訪視9,801次、非醫師訪視1萬2,669人次；輔導基層醫師12位到宅訪視關懷。

	七、 規劃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
	(一) 本市持續推動多元長期照護服務設施，並透過促進民間參與的方式，規劃興建與經營秀山長照園區。此外，也積極在社會住宅基地及都市更新地區爭取設置長期照護服務設施。本局持續評估並尋找適合場地，以規劃住宿式長照機構。
	1. 住宿式長照機構的設置需求提報至市有資產供需整合平臺，並透過跨局處會議，由市府進行全市整體規劃。
	2. 本市長期照顧委員會下設設施、環境資源建置組，每年召開工作會議4次，透過跨局處協調整合本市資源，盤點並評估市有閒置房地、校園餘裕空間或社會住宅基地，同時持續追蹤本市住宿式長照機構的布建進度，並積極爭取於本市公劃都市更新地區的獎勵容積捐贈空間內設置住宿式長照機構。
	3. 針對國有土地，向內政部營建署提出設置需求，積極爭取於國有土地內的社會住宅規劃住宿式長照機構，並協助媒合與輔導合適機構完成立案。
	(二) 除積極規劃推動秀山長照園區外，本市亦透過北市聯醫進行空間調整與擴充，或接受本局委託經營住宿式長照機構，以確保不影響北市聯醫的急性照護服務。並規劃擴增住宿式長照機構及護理之家床位，依設置標準積極招募人力，113年完成建置289床，規劃114年擴充24床。
	(三) 住宿式機構設置
	1. 廣慈住宿式長照機構：設置床位數93床，委由北市聯醫忠孝院區經營管理。
	2. 行愛住宿式長照機構：規劃床位數79床，委由臺北醫學大學經營管理。
	3. 廣智住宿式長照機構：規劃床位數45床，委由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
	4. 文山區興岩社福大樓：規劃床位數46床，委由北市聯醫仁愛院區經營管理。
	5. 東明住宿式長照機構：規劃床位數46床，委由財團法人台北市立愛愛院經營管理。

	八、 聯醫導入AI醫療永續，持續推動藥癮防治工作
	(一) 重視醫療品質，強化院區橫向連結照護，持續提供全方位的社區照護，新增在宅急症照護、社區醫院全人全社區照護計畫，承接示範離島全人整合照護。
	(二) 配合市府推動長照政策，持續增設長照床位，調整擴充護理之家或住宿式長照機構及接受衛生局委託開辦長照住宿式機構，期能解決長照缺口。規劃114年上半年啟用松德院區(30床)及婦幼院區(29床)。積極與各大專院校洽談產學合作，延攬長照優秀人才。
	(三) 規劃導入醫院資訊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 2.0)從現有的主從架構朝向系統WEB化、不受限於Windows可跨平台的使用平板、IOS或Android系統。
	(四) 持續推動醫院經營管理與ESG永續發展相互鏈結，導入智慧醫療、智能管理、能源管理，提升醫療服務的效率、品質與可近性，同時促進醫療機構間的合作與資源共享，實現個人化健康管理與全方位醫療照護，以建構低碳永續智慧醫院為目標。
	(五) 強化本市毒防工作各項服務有效運用，透過跨局處整合資源，並依個案需求予以協助與提供追蹤輔導及適切之社會資源，連結至社會扶助、安置照顧、家庭支持服務、就業媒合轉介或藥癮戒治醫療等服務。持續充實藥癮個案管理師人力及加強藥癮者輔導服務品質，辦理藥癮個案管理師進階教育訓練，以提升專業知能與實務技巧之能力。


	伍、附錄：衛生統計資料
	(一) 醫療院所數：113年底本市醫療院所3,964家，占全國16.3%。平均每萬人15.9家，年增0.4家(表1)。
	(二) 醫事人員數：醫事機構執業醫事人員6萬5,416人，占全國17.8%，平均每萬人擁有262.6位服務人力，年增8.4人(表1)。
	(三) 病床數：病床數2萬6,222床，占全國14.1%，平均每萬人105.3床，年減0.2床(表1)。
	(四) 依據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3年11月公布之112年全民健康保險統計，112年本市健保特約機構醫療費用計申報479.7萬人，為市民人數的1.9倍，即本市醫療院所服務之人數比市民人數多了0.9倍。
	(一) 人口數：113年底本市人口數為249萬869人，年減2.1萬人(-0.84%)，較5年前(108年底)減少15.4萬人(-5.8%)(圖1、表2)。
	(二) 高齡人口：65歲以上人口逐年增加，113年底57萬4,458人，年增2.1萬人(+3.85%)，較5年前(108年底)則增加9.7萬人(+20.2%)。113年底65歲以上人口比率為23.1%，高於全國的19.2%，僅次於嘉義縣的23.2%，為超高齡社會(圖1、表2)。
	(三) 扶養比：本市於111年10月結束人口紅利，即青壯年(15-64歲)人口占比低於三分之二、扶養比超過50%。113年底青壯年人口占比為64.8%，扶養比為54.4%，即每百位青壯年扶養54.4人(幼年18.8人、老年35.6人)，較5年前(108年底)的46人增加8.4人(表2)。
	(四) 平均壽命：112年本市市民平均壽命(0歲平均餘命)為83.3歲為各縣市最高，較全國高3.1歲。女性平均壽命86.0歲，較男性的80.6歲高5.4歲(表3)。
	(五) 為避免異常波動，縣市別簡易生命表以3年資料編算，112年各縣市民平均壽命皆較111年下降，本市降0.4歲，主因COVID-19使112年標準化死亡率高於3年前(109年)所致(表3)。
	圖1　本市人口概況
	(一) 死亡概況：112年本市死亡人數2萬555人，較111年減少492人(-2.3%)，主要因COVID-19死亡減少585人所致。死亡率為每十萬人823.4人，下降17.6人(-2.1%)。排除年齡因素的標準化死亡率為每十萬人328.6人，下降3.4%(表4)。
	(二) 與全國比較：112年本市死亡率及標準化死亡率皆低於全國，死亡率在各縣市中為第8低，標準化死亡率則僅高於連江縣。
	(三) 十大死因：112年本市十大死因為(1)惡性腫瘤(癌症)、(2)心臟疾病、(3)肺炎、(4)腦血管疾病、(5)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6)高血壓性疾病、(7)糖尿病、(8)慢性下呼吸道疾病、(9)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10)事故傷害。十大死因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的76.2%，其中7項慢性疾病占總死亡人數的60.9%(表4)。
	(四) 死因變動：與111年相較，癌症及心臟疾病續居前2位死因，COVID-19由第3位降至第5。肺炎回復至第3位(同105年至110年)，事故傷害回到十大死因(曾於99年、111年退出十大) (表4)。
	(五) 高齡死亡情形：由於在進入中高齡後，死亡率有隨年齡快速上升的特性，死亡人數有82.2%為65歲以上長者。十大死因中死亡人數65歲以上占比超過90%者有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占95.4%)、肺炎(占93.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占93.0%)、高血壓性疾病(占91.2%)(表4)。
	(六) 各年齡組前3位死因：15-24歲為自殺、事故傷害、癌症。25-44歲為癌症、自殺、心臟疾病。45-64歲為癌症、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65歲以上為癌症、心臟疾病、肺炎(表5)。

	資料來源：民政局。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113年8月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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